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糾 正 案 文  

壹 、 被 糾 正 機 關 ： 內 政 部 、 內 政 部 警 政 署 、 經 濟 部 、 教 育 部 、 中 央 銀 行 、 國 防 部 、 交 通 部  

貳 、 案    由 ： 為 內 政 部 警 政 署 對 安 全 警 衛 （ 隨 扈 ） 之 派 遣 ， 不 僅 違 反 相 關 規 定 ， 審 核 機

制 顯 欠 周 延 嚴 謹 ， 亦 欠 公 帄 ； 內 政 部 又 未 能 有 效 規 範 所 屬 警 政 署 之 安 全 警

衛 （ 隨 扈 ） 派 遣 以 及 檢 討 相 關 缺 失 ， 亦 有 監 督 不 周 之 咎 ； 且 該 部 部 長 余 政

憲 竟 率 先 違 反 規 定 ， 未 能 以 身 作 則 ， 其 隨 扈 派 遣 或 「 以 電 話 通 知 」 、 「 借

調 隨 扈 」 、 「 超 額 派 遣 隨 扈 」 、 「 隨 扈 加 班 未 核 實 報 支 、 記 功 考 核 未 實 」

等 ， 核 與 相 關 規 定 未 合 ； 經 濟 部 、 教 育 部 、 國 防 部 及 中 央 銀 行 未 依 「 中 央

政 府 機 關 首 長 及 特 定 人 士 安 全 警 衛 派 遣 作 業 規 定 」 之 規 定 而 自 行 派 遣 其 機

關 首 長 之 安 全 警 衛 或 隨 扈 ； 內 政 部 部 長 余 政 憲 之 林 、 張 二 員 隨 扈 、 交 通 部

部 長 林 陵 三 之 梁 員 隨 扈 以 及 教 育 部 部 長 黃 榮 村 之 隨 扈 除 違 反 「 中 央 政 府 機

關 首 長 及 特 定 人 士 安 全 警 衛 派 遣 作 業 規 定 」 外 並 與 「 行 政 院 限 制 所 屬 公 務

人 員 借 調 及 兼 職 要 點 」 四 、 以 及 「 警 察 機 關 臨 時 支 援 業 務 人 員 管 制 作 業 規

定 」 三 、 等 相 關 規 定 有 違 等 均 涉 有 違 失 ， 爰 依 法 提 案 糾 正 。  

參 、 事 實 與 理 由 ：  

本 案 係 立 法 院 劉 委 員 政 鴻 、 李 委 員 嘉 進 、 廖 委 員 風 德 、 鄭 委 員 逢 時 等 向 本 院 陳 訴 略

以 ： 「 內 政 部 部 長 余 政 憲 涉 嫌 挪 用 警 用 偵 防 車 ， 作 為 私 人 用 途 ， 並 指 示 所 屬 員 警 接 送 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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子 女 上 下 學 ， 濫 用 政 府 資 源 ， 是 否 涉 有 違 失 ； 民 主 進 步 黨 秘 書 長 張 俊 雄 、 行 政 院 前 秘 書

長 李 應 元 以 及 總 統 府 馬 永 成 秘 書 等 人 之 隨 扈 派 遣 配 置 有 無 違 失 ； 並 就 現 行 機 關 首 長 隨 扈

配 置 及 工 作 範 疇 等 相 關 問 題 ， 請 本 院 查 處 等 情 」 。 本 院 爰 派 調 查 委 員 組 成 專 案 小 組 進 行

調 查 。 經 本 院 函 請 行 政 院 所 屬 國 防 部 、 經 濟 部 、 教 育 部 、 中 央 銀 行 等 十 八 部 會 、 內 政 部

警 政 署 暨 所 屬 二 十 五 縣 （ 市 ） （ 政 府 ） 警 察 局 查 填 彙 整 相 關 資 料 ； 復 經 詢 問 國 防 部 、 經

濟 部 、 教 育 部 、 中 央 銀 行 、 內 政 部 警 政 署 、 高 雄 縣 政 府 警 察 局 等 相 關 業 務 主 管 人 員 等 ，

並 參 酌 檢 送 之 相 關 資 料 查 核 竣 事 ， 茲 將 本 案 之 相 關 缺 失 臚 列 如 下 ：  

甲 、 行 政 院 所 屬 三 十 五 部 會 首 長 及 特 定 人 士 之 安 全 警 衛 （ 隨 扈 ） 派 遣 部 分  

依 警 察 法 第 四 條 規 定 ： 「 內 政 部 掌 理 全 國 警 察 行 政 ， 並 指 導 監 督 各 直 轄 市 警 政 、

警 衛 及 縣  ( 市 ) 警 衛 之 實 施 」 。 次 依 內 政 部 警 政 署 組 織 條 例 第 二 條 規 定 ： 「 內 政 部 警

政 署  ( 以 下 簡 稱 本 署 ) 承 內 政 部 部 長 之 命 ， 執 行 全 國 警 察 行 政 事 務 ， 統 一 指 揮 、 監 督

全 國 警 察 機 關 執 行 警 察 任 務 」 。 同 條 例 第 三 條 規 定 ： 「 本 署 掌 理 警 察 法 第 五 條 所 列 全

國 性 警 察 業 務 ， 並 辦 理 下 列 事 項 ： … 四 、 警 衛 安 全 、 警 備 治 安 及 義 勇 警 察 、 民 防 團 隊

等 編 組 、 訓 練 、 運 用 之 規 劃 、 督 導 事 項 。 … 」 。 復 依 內 政 部 警 政 署 保 安 警 察 總 隊 組 織

通 則 第 二 條 規 定 ： 「 保 安 警 察 總 隊 分 別 掌 理 左 列 事 項 ： 一 、 拱 衛 中 央 憲 政 機 關 ， 準 備

應 變 及 協 助 地 方 治 安 事 項 。 … 」 同 通 則 第 九 條 規 定 ： 「 保 安 警 察 總 隊 為 負 責 中 央 憲 政

機 關 首 長 安 全 警 衛 事 項 ， 得 設 警 官 隊 ， 由 內 政 部 警 政 署 層 報 行 政 院 核 定 設 立 ； 各 警 官

隊 均 冠 以 隊 次 」 。 再 依 內 政 部 八 十 九 年 十 月 十 一 日 台 （ 八 九 ） 內 政 風 字 第 八 九 ○ 二 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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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 四 號 函 核 定 、 內 政 部 警 政 署 八 十 九 年 十 月 二 十 日 （ 八 九 ） 警 署 保 字 第 二 一 八 一 三 二

號 函 發 布 「 中 央 政 府 機 關 首 長 及 特 定 人 士 安 全 警 衛 派 遣 作 業 規 定 」 三 、 規 定 ： 「 中 央

政 府 機 關 首 長 及 特 定 人 士 之 安 全 警 衛 ， 由 內 政 部 警 政 署 保 安 警 察 第 六 總 隊 負 責 執 行 。 」

同 要 點 四 、 規 定 ： 「 安 全 警 衛 派 遣 對 象 如 下 ： （ 一 ） 五 院 院 長 。 （ 二 ） 五 院 副 院 長 。

（ 三 ） 各 部 會 首 長 。 （ 四 ） 特 定 人 士 」 。 是 中 央 政 府 機 關 首 長 及 特 定 人 士 之 安 全 警 衛

派 遣 之 主 管 機 關 為 內 政 部 警 政 署 ， 內 政 部 掌 理 全 國 警 察 行 政 ， 並 指 導 監 督 各 直 轄 市 警

政 、 警 衛 及 縣  ( 市 ) 警 衛 之 實 施 ， 該 署 亦 承 內 政 部 部 長 之 命 ， 執 行 該 項 任 務 。 案 經 本

院 於 九 十 二 年 十 月 一 日 以 （ 九 十 二 ） 處 臺 調 貳 字 第 ○ 九 二 ○ 八 ○ 五 四 二 三 號 函 請 內 政

部 警 政 署 就 行 政 院 所 屬 各 部 會 正 副 首 長 及 特 定 人 士 安 全 警 衛 （ 隨 扈 ） 派 遣 情 形 及 其 工

作 範 疇 ， 填 列 「 行 政 院 所 屬 各 部 會 正 副 首 長 及 特 定 人 士 目 前 安 全 警 衛 （ 隨 扈 ） 派 遣 情

形 及 工 作 範 疇 調 查 表 」 暨 相 關 附 表 ， 該 署 於 九 十 二 年 十 月 二 十 八 日 以 警 署 保 字 第 ○ 九

二 ○ 一 五 六 三 三 二 號 函 復 本 院 。 本 院 復 於 九 十 三 年 三 月 三 日 以 （ 九 十 三 ） 處 臺 調 貳 字

第 ○ 九 三 ○ 八 ○ 二 六 二 八 號 函 請 國 防 部 、 經 濟 部 、 教 育 部 、 中 央 銀 行 等 十 八 部 會 分 別

查 填 「 行 政 院 所 屬 各 部 會 正 副 首 長 目 前 安 全 警 衛 （ 隨 扈 ） 派 遣 情 形 及 工 作 範 疇 調 查 表 」

暨 相 關 附 表 ， 經 本 院 彙 總 整 理 其 安 全 警 衛 （ 隨 扈 ） 派 遣 情 形 ， 此 部 分 之 調 查 範 圍 包 括

行 政 院 所 屬 三 十 五 部 會 首 長 及 陳 訴 人 所 陳 訴 之 特 定 人 士 如 ： 民 主 進 步 黨 秘 書 長 張 俊

雄 、 行 政 院 前 秘 書 長 李 應 元 以 及 總 統 府 秘 書 馬 永 成 之 安 全 警 衛 （ 隨 扈 ） 派 遣 配 置 等 ，

調 查 基 準 日 為 九 十 二 年 九 月 三 十 日 ， 詳 附 表 一 、 附 表 二 、 附 表 三 、 附 表 四 、 附 表 五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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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、 行 政 院 所 屬 經 濟 部 、 教 育 部 、 國 防 部 及 中 央 銀 行 計 四 機 關 未 依 「 中 央 政 府 機 關 首 長 及 特

定 人 士 安 全 警 衛 派 遣 作 業 規 定 」 （ 以 下 簡 稱 「 警 衛 派 遣 作 業 規 定 」 ） 之 規 定 而 自 行 派 遣

其 機 關 首 長 之 安 全 警 衛 或 隨 扈 ， 洵 有 疏 失 ； 又 經 濟 部 卸 任 部 長 江 丙 坤 及 林 信 義 分 別 指 示

延 長 保 二 總 隊 支 援 派 遣 之 安 全 警 衛 隨 扈 ， 顯 有 欠 當 ， 立 法 院 副 院 長 、 行 政 院 副 院 長 之 安

全 警 衛 對 象 允 應 依 前 揭 規 定 向 內 政 部 警 政 署 保 安 警 察 第 六 總 隊 申 請 安 全 警 衛 （ 隨 扈 ） ，

俾 符 法 制 ：  

( 一 ) 行 政 院 所 屬 三 十 五 部 會 首 長 之 安 全 警 衛 （ 隨 扈 ） 派 遣 情 形 概 分 七 種 態 樣 。  

據 本 院 調 查 結 果 ， 於 九 十 二 年 九 月 三 十 日 調 查 基 準 日 ， 行 政 院 所 屬 三 十 五 部 會

首 長 安 全 警 衛 隨 扈 派 遣 之 態 樣 計 有 保 安 警 察 第 六 總 隊 派 遣 （ 十 八 單 位 ） 、 保 安 警 察

第 二 總 隊 派 遣 （ 一 單 位 ） 、 機 關 駐 衛 警 察 隊 隊 員 派 任 （ 一 單 位 ） 、 國 防 部 憲 兵 派 任

（ 一 單 位 ） 、 借 調 軍 訓 教 官 （ 一 單 位 ） 以 及 未 派 遣 隨 扈 （ 十 一 單 位 ） 及 其 他 等 七 種 ，

詳 附 表 五 。  

１ 、 保 安 警 察 第 六 總 隊 （ 以 下 簡 稱 保 六 ） 派 遣 ： 行 政 院 所 屬 三 十 五 部 會 中 ， 計 有 內 政

部 （ 部 長 余 政 憲 ） 、 外 交 部 （ 部 長 簡 又 新 ） 、 法 務 部 （ 部 長 陳 定 南 ） 、 行 政 院 客 家 委

員 會 （ 主 任 委 員 葉 菊 蘭 ） 、 行 政 院 人 事 行 政 局 （ 局 長 李 逸 洋 ） 、 交 通 部 （ 部 長 林 陵

三 ） 、 行 政 院 公 共 工 程 委 員 會 （ 主 任 委 員 郭 瑤 琪 ） 、 行 政 院 研 究 發 展 考 核 委 員 會 （ 主

任 委 員 林 嘉 誠 ） 、 行 政 院 體 育 委 員 會 （ 主 任 委 員 林 德 福 ） 、 行 政 院 主 計 處 （ 主 計 長

劉 三 錡 ） 、 行 政 院 勞 工 委 員 會 （ 主 任 委 員 陳 菊 ） 、 行 政 院 文 化 建 設 委 員 會 （ 主 任 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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員 陳 郁 秀 ） 、 行 政 院 青 年 輔 導 委 員 會 （ 主 任 委 員 林 芳 玫 ） 、 行 政 院 衛 生 署 （ 署 長 陳

建 仁 ） 、 中 央 選 舉 委 員 會 （ 主 任 委 員 黃 石 城 ） 、 財 政 部 （ 部 長 林 全 ） 、 行 政 院 原 住 民

族 委 員 會 （ 主 任 委 員 陳 建 年 ） 、 行 政 院 農 業 委 員 會 （ 主 任 委 員 李 金 龍 ） 等 十 八 部 會

首 長 之 隨 扈 警 衛 係 依 「 警 衛 派 遣 作 業 規 定 」 向 內 政 部 警 政 署 保 六 申 請 派 遣 。 又 行

政 院 所 屬 三 十 五 部 會 中 僅 法 務 部 部 長 （ 部 長 陳 定 南 ） 之 寓 所 外 圍 由 保 六 派 遣 四 名

安 全 警 衛 。  

２ 、 保 安 警 察 第 二 總 隊 派 遣 ： 計 有 經 濟 部 （ 部 長 林 義 夫 ） 一 單 位 。  

３ 、 機 關 駐 衛 警 察 隊 隊 員 派 任 ： 計 有 中 央 銀 行 （ 總 裁 彭 淮 南 ） 一 單 位 。  

４ 、 國 防 部 憲 兵 派 任 ： 計 有 國 防 部 （ 部 長 湯 曜 明 ） 一 單 位 。  

５ 、 借 調 軍 訓 教 官 ： 計 有 教 育 部 （ 部 長 黃 榮 村 ） 一 單 位 。  

６ 、 未 派 遣 隨 扈 ： 計 有 蒙 藏 委 員 會 （ 委 員 長 許 志 雄 ） 、 僑 務 委 員 會 （ 委 員 長 張 富 美 ） 、

行 政 院 新 聞 局 （ 局 長 黃 輝 珍 ） 、 行 政 院 環 境 保 護 署 （ 署 長 張 祖 恩 ） 、 行 政 院 海 岸 巡

防 署 （ 署 長 王 郡 ） 、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（ 院 長 杜 正 勝 ） 、 行 政 院 大 陸 委 員 會 （ 主 任 委

員 蔡 英 文 ） 、 行 政 院 國 軍 退 除 役 官 兵 輔 導 委 員 會 （ 主 任 委 員 鄧 祖 琳 ） 、 行 政 院 原 子

能 委 員 會 （ 主 任 委 員 歐 陽 敏 盛 ） 、 行 政 院 國 家 科 學 委 員 會 （ 主 任 委 員 魏 哲 和 ） 、 行

政 院 公 帄 交 易 委 員 會 （ 主 任 委 員 黃 宗 樂 ） 等 十 一 部 會 首 長 未 向 內 政 部 警 政 署 保 六

申 請 派 遣 隨 扈 警 衛 ， 亦 無 借 調 或 自 行 派 任 隨 扈 警 衛 等 情 事 。  

７ 、 其 他 （ 由 林 信 義 副 院 長 兼 任 首 長 ） ： 計 有 行 政 院 經 濟 建 設 委 員 會 （ 兼 主 任 委 員 林 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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義 ， 林 信 義 副 院 長 已 派 有 隨 扈 ） 、 行 政 院 消 費 者 保 護 委 員 會 （ 兼 主 任 委 員 林 信 義 ，

林 信 義 副 院 長 已 派 有 隨 扈 ） 二 單 位 。  

( 二 ) 部 會 首 長 之 隨 扈 加 班 及 獎 懲 等 之 統 計 分 析 。  
１ 、 每 周 實 際 工 作 小 時 及 實 際 加 班 小 時 部 分  

( １ ) 據 內 政 部 警 政 署 所 提 供 之 資 料 顯 示 ， 附 表 二 編 號 １ 至 １ ５ 計 十 五 部 會 首 長 之 隨

扈 九 十 二 年 四 月 一 日 至 九 月 三 十 日 帄 均 「 每 人 」 每 周 實 際 工 作 小 時 數 八 一 • 二

一 小 時 ； 帄 均 「 每 人 」 每 周 實 際 加 班 小 時 數 四 一 • 二 一 小 時 ； 帄 均 「 每 人 」 每

周 實 際 報 支 加 班 小 時 數 一 四 • ○ 二 小 時 。  

( ２ ) 附 表 二 編 號 １ 至 １ ５ 計 十 五 部 會 首 長 ， 由 內 政 部 警 政 署 保 六 所 派 遣 且 派 有 二 員

之 輪 班 隨 扈 警 衛 ， 九 十 二 年 四 月 一 日 至 九 月 三 十 日 帄 均 每 周 實 際 工 作 小 時 數 較

多 之 部 會 首 長 依 序 為 內 政 部 部 長 余 政 憲 （ 帄 均 每 人 每 周 實 際 工 作 小 時 數 為 八

九 • 二 五 小 時 ） 、 行 政 院 客 家 委 員 會 主 任 委 員 葉 菊 蘭 （ 帄 均 每 人 每 周 實 際 工 作

小 時 數 為 八 九 小 時 ） 、 交 通 部 部 長 林 陵 三 （ 帄 均 每 人 每 周 實 際 工 作 小 時 數 為 八

八 • 三 八 小 時 ） 、 外 交 部 部 長 簡 又 新 （ 帄 均 每 人 每 周 實 際 工 作 小 時 數 為 八 五 •

七 五 小 時 ） 、 行 政 院 公 共 工 程 委 員 會 主 任 委 員 郭 瑤 琪 （ 帄 均 每 人 每 周 實 際 工 作

小 時 數 為 八 五 小 時 ） 、 行 政 院 體 育 委 員 會 主 任 委 員 林 德 福 （ 帄 均 每 人 每 周 實 際

工 作 小 時 數 為 八 三 • 一 三 小 時 ） 之 隨 扈 警 衛 。  

( ３ ) 若 以 九 十 二 年 四 月 一 日 至 九 月 三 十 日 隨 扈 警 衛 帄 均 每 周 實 際 加 班 小 時 數 較 多 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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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 會 首 長 依 序 為 內 政 部 部 長 余 政 憲 （ 帄 均 每 人 每 周 實 際 加 班 小 時 數 為 四 九 • 二

五 小 時 ） 、 行 政 院 客 家 委 員 會 主 任 委 員 葉 菊 蘭 （ 帄 均 每 人 每 周 實 際 加 班 小 時 數

為 四 九 小 時 ） 、 交 通 部 部 長 林 陵 三 （ 帄 均 每 人 每 周 實 際 加 班 小 時 數 為 四 八 • 三

八 小 時 ） 、 外 交 部 部 長 簡 又 新 （ 帄 均 每 人 每 周 實 際 加 班 小 時 數 為 四 五 • 七 五 小

時 ） 、 行 政 院 公 共 工 程 委 員 會 主 任 委 員 郭 瑤 琪 （ 帄 均 每 人 每 周 實 際 加 班 小 時 數

為 四 五 小 時 ） 、 行 政 院 體 育 委 員 會 主 任 委 員 林 德 福 （ 帄 均 每 人 每 周 實 際 加 班 小

時 數 為 四 三 • 一 三 小 時 ） ， 詳 附 表 二 。  

２ 、 獎 懲 部 分  

據 內 政 部 警 政 署 所 提 供 之 資 料 顯 示 ， 附 表 二 編 號 １ 至 １ ５ 計 十 五 部 會 首 長 ，

由 內 政 部 警 政 署 保 六 所 派 遣 隨 扈 警 衛 ， 近 一 年 來 記 功 獎 懲 情 形 ， 以 記 功 嘉 獎 較 多

者 依 序 分 別 為 行 政 院 主 計 處 主 計 長 劉 三 錡 之 林 姓 隨 扈 （ 記 功 四 次 嘉 獎 二 十 四 次 ） 、

行 政 院 公 共 工 程 委 員 會 主 任 委 員 郭 瑤 琪 之 莊 姓 隨 扈 （ 記 功 三 次 嘉 獎 二 十 六 次 ） 、

交 通 部 部 長 林 陵 三 之 蔡 姓 隨 扈 （ 記 功 二 次 嘉 獎 二 十 七 次 ） 、 行 政 院 客 家 委 員 會 主

任 委 員 葉 菊 蘭 之 葉 姓 隨 扈 （ 記 功 五 次 嘉 獎 十 三 次 ） 、 內 政 部 部 長 余 政 憲 之 張 姓 隨

扈 （ 記 功 四 次 嘉 獎 十 五 次 ） ； 渠 等 擔 任 隨 扈 近 一 年 來 每 人 帄 均 記 功 嘉 獎 情 形 為 記

功 六 • 八 次 以 上 （ 嘉 獎 三 次 換 算 記 功 一 次 計 算 ） ， 似 較 一 般 員 警 之 記 功 嘉 獎 稍 有

偏 多 之 趨 勢 。 另 有 關 懲 處 部 分 ， 僅 外 交 部 部 長 簡 又 新 之 陳 姓 隨 扈 受 申 誡 一 次 之 懲

處 ， 詳 附 表 二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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３ 、 其 他  

據 內 政 部 警 政 署 所 提 供 之 資 料 顯 示 ， 大 部 分 部 會 首 長 及 特 定 人 士 之 隨 扈 ， 其

隨 扈 配 置 人 數 適 中 、 工 作 範 疇 合 理 、 不 曾 兼 從 事 非 安 全 警 衛 之 私 人 活 動 ， 惟 渠 等

之 工 作 時 間 不 限 於 上 班 時 間 而 及 於 下 班 時 間 及 例 假 日 ， 工 作 小 時 數 不 合 理 ， 詳 附

表 一 、 附 表 二 。  
經 核 內 政 部 警 政 署 允 宜 針 對 安 全 警 衛 （ 隨 扈 ） 之 合 理 工 作 時 間 及 工 作 範 疇 細 目

檢 討 改 善 ， 研 擬 相 關 配 套 措 施 ， 俾 避 免 影 響 安 全 警 衛 （ 隨 扈 ） 之 工 作 品 質 及 安 全 警

衛 對 象 之 安 全 。  

( 三 ) 行 政 院 所 屬 經 濟 部 、 教 育 部 、 國 防 部 及 中 央 銀 行 計 四 機 關 未 依 「 警 衛 派 遣 作 業 規 定 」

之 規 定 而 自 行 派 遣 其 機 關 首 長 之 安 全 警 衛 或 隨 扈 ； 又 經 濟 部 卸 任 部 長 江 丙 坤 及 林 信 義

分 別 指 示 延 長 保 二 總 隊 支 援 派 遣 之 安 全 警 衛 隨 扈 。  

依 「 警 衛 派 遣 作 業 規 定 」 一 、 規 定 ： 「 為 維 護 中 央 政 府 機 關 首 長 及 特 定 人 士 安

全 ， 確 立 警 衛 派 遣 作 業 ， 特 訂 定 本 規 定 」 。 同 規 定 三 、 規 定 ： 「 中 央 政 府 機 關 首 長

及 特 定 人 士 之 安 全 警 衛 ， 由 內 政 部 警 政 署 保 安 警 察 第 六 總 隊 負 責 執 行 。 」 同 規 定 四 、

規 定 ： 「 安 全 警 衛 派 遣 對 象 如 下 ： （ 一 ） 五 院 院 長 。 （ 二 ） 五 院 副 院 長 。 （ 三 ） 各

部 會 首 長 。 （ 四 ） 特 定 人 士 」 。 同 規 定 五 、 規 定 ： 「 安 全 警 衛 派 遣 方 式 ： （ 一 ） 行

政 院 院 長 安 全 警 衛 ， 由 內 政 部 警 政 署 規 劃 派 遣 。 （ 二 ） 其 餘 各 院 院 長 、 副 院 長 、 各

部 會 首 長 及 特 定 人 士 得 視 狀 況 需 要 ， 以 書 面 向 內 政 部 警 政 署 申 請 派 遣 。 」 同 規 定 六 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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規 定 ： 「 … （ 二 ） 各 院 副 院 長 及 經 核 定 之 部 會 首 長 置 隨 扈 一 員 或 二 員 ， 並 得 視 狀 況

需 要 ， 置 寓 所 外 圍 警 衛 四 員 。 （ 三 ） 特 定 人 士 置 隨 扈 一 員 或 二 員 。 」 同 規 定 七 、 規

定 ： 「 中 央 政 府 機 關 首 長 卸 任 及 特 定 人 士 安 全 警 衛 撤 除 期 限 如 下 ： （ 一 ） 行 政 院 院

長 卸 任 後 安 全 警 衛 得 視 狀 況 保 留 二 員 至 四 員 ， 並 應 於 一 年 內 撤 除 完 畢 。 （ 二 ） 其 餘

首 長 卸 任 後 則 應 於 三 個 月 內 一 次 撤 除 。 （ 三 ） 特 定 人 士 之 保 護 原 因 消 失 後 ， 由 內 政

部 警 政 署 撤 除 其 安 全 警 衛 。 」 同 規 定 八 、 規 定 ： 「 卸 任 中 央 政 府 機 關 首 長 安 全 警 衛

撤 除 後 ， 其 安 全 如 有 繼 續 保 護 之 必 要 時 ， 得 向 內 政 部 警 政 署 申 請 依 特 定 人 士 派 遣 警

衛 」 。 據 本 院 函 請 內 政 部 警 政 署 暨 行 政 院 所 屬 十 八 部 會 所 查 填 相 關 資 料 顯 示 ， 行 政

院 所 屬 經 濟 部 、 教 育 部 、 國 防 部 及 中 央 銀 行 等 計 四 機 關 未 依 「 警 衛 派 遣 作 業 規 定 」

之 規 定 ， 而 逕 自 行 派 遣 其 機 關 首 長 之 安 全 警 衛 或 隨 扈 ， 核 與 前 揭 規 定 有 違 ， 顯 有 疏

失 。 其 安 全 警 衛 或 隨 扈 之 派 遣 情 形 如 下 ：  

１ 、 經 濟 部 部 長 安 全 警 衛 派 遣 情 形  

據 經 濟 部 相 關 人 員 向 本 院 說 明 略 以 ， 該 部 部 長 安 全 警 衛 係 依 該 部 八 十 九 年 五

月 二 十 六 日 經 （ 八 九 ） 政 處 字 第 八 九 二 三 八 四 一 四 號 函 訂 「 （ 經 濟 部 ） 部 長 官 邸

暨 行 止 安 全 維 護 措 施 」 規 定 派 遣 ， 目 前 設 置 隨 扈 警 衛 二 員 ， 寓 所 外 圍 警 衛 二 員 。

因 該 部 配 置 保 二 總 隊 負 責 維 護 該 部 所 屬 事 業 機 構 廠 區 、 礦 場 之 安 全 ， 為 統 合 協 調 、

便 於 管 理 ， 該 部 歷 任 部 長 隨 扈 人 員 ， 長 久 以 來 均 協 調 保 二 總 隊 派 遣 ； 又 立 法 院 副

院 長 江 丙 坤 於 擔 任 經 濟 部 部 長 任 內 由 保 二 總 隊 於 八 十 二 年 三 月 依 經 濟 部 部 長 官 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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暨 行 止 安 全 維 護 措 施 支 援 隨 扈 二 人 ， 並 由 江 前 部 長 指 示 延 長 迄 今 。 另 行 政 院 副 院

長 林 信 義 亦 於 八 十 九 年 五 月 擔 任 經 濟 部 部 長 任 內 由 保 二 總 隊 依 經 濟 部 部 長 官 邸 暨

行 止 安 全 維 護 措 施 支 援 隨 扈 二 人 、 寓 所 外 圍 警 衛 二 人 ， 合 計 四 人 ， 亦 由 林 前 部 長

指 示 延 長 迄 今 。 另 保 安 總 隊 第 二 總 隊 辦 事 細 則 並 無 詳 加 規 定 得 以 派 遣 隨 扈 保 護 部

會 首 長 （ 如 經 濟 部 部 長 或 已 卸 任 經 濟 部 部 長 ） 。 復 據 該 部 相 關 人 員 向 本 院 說 明 略

以 ， 現 任 經 濟 部 林 部 長 義 夫 之 安 全 警 衛 由 保 二 總 隊 派 遣 至 九 十 三 年 五 月 二 十 日

止 ， 屆 期 經 濟 部 部 長 之 安 全 警 衛 ， 該 部 將 依 「 警 衛 派 遣 作 業 規 定 」 向 內 政 部 警 政

署 申 請 核 派 ， 以 符 規 定 。  

２ 、 國 防 部 部 長 安 全 警 衛 派 遣 情 形  

據 國 防 部 相 關 人 員 向 本 院 說 明 略 以 ， 該 部 部 長 官 邸 警 衛 派 遣 ， 依 國 防 部 八 十

八 年 八 月 三 十 一 日 （ 八 八 ） 戌 戎 字 第 ○ 八 八 ○ ○ ○ 三 三 八 二 號 令 頒 「 國 軍 重 要 軍

職 官 舍 警 衛 勤 務 兵 力 派 遣 規 定 」 ， 對 現 任 部 長 官 邸 派 遣 警 衛 兵 力 執 行 警 衛 安 全 維

護 任 務 ， 部 長 湯 曜 明 五 峰 路 官 邸 （ 非 營 區 ） 派 有 六 位 憲 兵 之 警 衛 。 該 部 備 有 特 定

職 務 官 舍 供 副 部 長 住 用 ， 營 區 統 一 派 駐 警 衛 兵 力 六 員 ， 負 責 警 衛 安 全 維 護 任 務 ；

若 依 其 意 願 未 進 駐 者 ， 則 未 另 派 警 衛 兵 力 。 又 國 防 部 正 副 部 長 無 隨 扈 ， 僅 有 編 制

內 參 謀 （ 不 配 槍 ） 。  

３ 、 教 育 部 部 長 安 全 警 衛 派 遣 情 形  

據 教 育 部 相 關 人 員 向 本 院 說 明 略 以 ， 該 部 目 前 向 吳 鳳 技 術 學 院 借 調 一 名 軍 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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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 官 自 九 十 一 年 二 月 起 擔 任 隨 行 及 安 全 措 施 之 工 作 ， 其 薪 資 由 吳 鳳 技 術 學 院 支

給 ， 未 占 該 部 職 缺 。 未 來 可 考 量 安 全 因 素 ， 視 部 長 需 要 向 警 政 署 申 請 派 遣 隨 扈 。  
４ 、 中 央 銀 行 總 裁 安 全 警 衛 派 遣 情 形  

據 中 央 銀 行 相 關 人 員 向 本 院 說 明 略 以 ， 該 行 首 長 隨 扈 由 該 行 駐 衛 警 察 隊 隊 員

派 任 ， 目 前 隨 扈 一 人 ， 宿 舍 安 全 警 衛 由 三 人 輪 值 。 又 該 行 之 安 全 維 護 ， 因 自 在 台

復 業 後 ， 即 設 置 「 駐 衛 警 察 隊 」 負 責 ， 故 首 長 之 安 全 維 護 ， 乃 就 該 隊 人 員 調 派 擔

任 。  

綜 上 ， 行 政 院 所 屬 經 濟 部 、 教 育 部 、 國 防 部 及 中 央 銀 行 等 計 四 機 關 未 依 「 警 衛 派

遣 作 業 規 定 」 之 規 定 ， 而 逕 自 行 派 遣 其 機 關 首 長 之 安 全 警 衛 或 隨 扈 ， 顯 有 疏 失 。 縱 國

防 部 部 長 之 安 全 維 護 、 安 全 警 衛 （ 隨 扈 ） 之 派 遣 性 質 或 有 其 特 殊 考 量 ， 是 否 宜 由 內 政

部 警 政 署 派 遣 或 由 國 防 部 自 行 派 遣 ， 亦 允 應 於 「 警 衛 派 遣 作 業 規 定 」 中 為 特 別 規 定 並

檢 討 修 訂 相 關 法 令 。 又 保 安 警 察 第 二 總 隊 辦 事 細 則 無 派 遣 隨 扈 保 護 部 會 首 長 （ 如 經 濟

部 部 長 或 已 卸 任 經 濟 部 部 長 ） 之 規 定 ， 經 濟 部 卸 任 部 長 江 丙 坤 （ 保 安 警 察 第 二 總 隊 支

援 隨 扈 二 人 ） 及 林 信 義 （ 保 安 警 察 第 二 總 隊 支 援 隨 扈 二 人 、 寓 所 外 圍 警 衛 二 人 ， 合 計

四 人 ） 指 示 延 長 保 二 總 隊 支 援 派 遣 之 安 全 警 衛 隨 扈 ， 顯 有 欠 當 ， 立 法 院 副 院 長 、 行 政

院 副 院 長 之 安 全 警 衛 對 象 允 應 依 前 揭 規 定 向 內 政 部 警 政 署 保 安 警 察 第 六 總 隊 申 請 安 全

警 衛 （ 隨 扈 ） ， 俾 符 法 制 ， 始 為 正 辦 。  

二 、 行 政 院 前 院 長 張 俊 雄 之 安 全 警 衛 （ 隨 扈 ） 續 派 係 以 「 民 主 進 步 黨 秘 書 長 因 職 務 之 故 ， 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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走 訪 各 地 ， 居 於 安 全 之 考 量 ， 需 有 警 官 隨 扈 」 為 由 申 請 ， 惟 內 政 部 警 政 署 未 能 要 求 其 依

「 警 衛 派 遣 作 業 規 定 」 之 內 容 說 明 是 否 有 「 卸 任 行 政 院 院 長 之 安 全 有 繼 續 保 護 之 必 要 」 ，

並 以 此 作 為 審 核 是 否 繼 續 派 遣 隨 扈 之 依 據 ， 該 署 審 查 機 制 顯 欠 嚴 謹 ：  

( 一 ) 內 政 部 警 政 署 對 行 政 院 前 院 長 張 俊 雄 之 安 全 警 衛 （ 隨 扈 ） 續 派 ， 未 能 請 其 說 明 是 否 有

「 卸 任 行 政 院 院 長 之 安 全 有 繼 續 保 護 之 必 要 」 ， 並 以 此 作 為 審 核 是 否 繼 續 派 遣 隨 扈 之

依 據 ， 該 署 審 查 機 制 顯 欠 嚴 謹 。  

依 「 警 衛 派 遣 作 業 規 定 」 七 、 規 定 ： 「 中 央 政 府 機 關 首 長 卸 任 及 特 定 人 士 安 全

警 衛 撤 除 期 限 如 下 ： （ 一 ） 行 政 院 院 長 卸 任 後 安 全 警 衛 得 視 狀 況 保 留 二 員 至 四 員 ，

並 應 於 一 年 內 撤 除 完 畢 。 （ 二 ） 其 餘 首 長 卸 任 後 則 應 於 三 個 月 內 一 次 撤 除 。 （ 三 ）

特 定 人 士 之 保 護 原 因 消 失 後 ， 由 內 政 部 警 政 署 撤 除 其 安 全 警 衛 。 」 同 規 定 八 、 規 定 ：

「 卸 任 中 央 政 府 機 關 首 長 安 全 警 撤 除 後 ， 其 安 全 如 有 繼 續 保 護 之 必 要 時 ， 得 向 內 政

部 警 政 署 申 請 依 特 定 人 士 派 遣 警 衛 。 」 同 規 定 六 、 規 定 ： 「 安 全 警 衛 員 額 設 置 基 準

如 下 ： … （ 三 ） 特 定 人 士 置 隨 扈 一 員 或 二 員 」 。 據 內 政 部 警 政 署 向 本 院 說 明 略 以 ：

「 行 政 院 前 院 長 張 俊 雄 ， 自 八 十 九 年 十 月 六 日 起 擔 任 閣 揆 ， 由 該 署 保 安 警 察 第 六 總

隊 依 據 『 中 央 政 府 機 關 首 長 及 特 定 人 士 安 全 警 衛 派 遣 作 業 規 定 』 派 遣 隨 扈 及 區 域 警

衛 警 官 計 三 十 七 員 ， 至 九 十 一 年 二 月 一 日 卸 任 後 撤 除 歸 建 ； 後 依 該 署 九 十 二 年 一 月

十 三 日 警 署 保 字 第 ○ 九 二 ○ ○ ○ 四 八 五 七 號 函 ， 核 定 留 任 隨 扈 警 官 二 員 至 九 十 三 年

一 月 卅 一 日 止 」 。 復 據 內 政 部 警 政 署 提 供 之 相 關 資 料 顯 示 ， 民 主 進 步 黨 中 央 黨 部 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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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 十 一 年 十 二 月 三 十 日 以 秘 十 字 第 Ａ ○ 二 一 二 四 七 六 號 函 警 政 署 署 長 王 進 旺 ， 以 「 民

主 進 步 黨 秘 書 長 張 俊 雄 因 職 務 之 故 ， 需 走 訪 各 地 ， 居 於 安 全 之 考 量 ， 需 有 警 官 隨 扈 」

為 由 申 請 續 任 隨 扈 二 名 ， 惟 該 署 署 長 王 進 旺 九 十 二 年 一 月 十 日 批 示 「 如 擬 」 之 內 簽

以 前 行 政 院 院 長 張 俊 雄 之 安 全 警 衛 需 要 ， 依 「 警 衛 派 遣 作 業 規 定 」 內 有 關 卸 任 中

央 政 府 機 關 首 長 「 特 定 人 士 （ 前 行 政 院 院 長 ） 」 為 由 核 准 二 員 隨 扈 續 任 ， 且 期 滿 視

需 要 再 向 該 署 申 請 ， 並 於 九 十 二 年 一 月 十 三 日 以 警 署 保 字 第 ○ 九 二 ○ ○ ○ 四 八 五 七

號 函 民 主 進 步 黨 略 以 ， 同 意 由 該 署 保 六 依 「 警 衛 派 遣 作 業 規 定 」 ， 續 派 隨 扈 二 員 擔

任 前 行 政 院 院 長 張 俊 雄 先 生 之 安 全 警 衛 ， 並 以 一 年 為 期 （ 至 九 十 三 年 一 月 三 十 一 日

止 ） ， 期 滿 視 需 要 再 向 該 署 申 請 。 經 核 前 行 政 院 院 長 張 俊 雄 若 依 前 揭 規 定 以 「 卸 任

行 政 院 院 長 之 安 全 有 繼 續 保 護 之 必 要 」 向 內 政 部 警 政 署 申 請 續 派 安 全 警 衛 二 名 ， 尚

無 不 當 ， 然 民 主 進 步 黨 中 央 黨 部 以 「 民 主 進 步 黨 秘 書 長 張 俊 雄 因 職 務 之 故 ， 需 走 訪

各 地 ， 居 於 安 全 之 考 量 ， 需 有 警 官 隨 扈 」 為 由 申 請 續 任 隨 扈 二 名 ， 顯 有 欠 妥 ， 該 署

理 應 再 復 函 請 其 說 明 「 卸 任 行 政 院 院 長 之 安 全 有 繼 續 保 護 之 必 要 」 ， 並 以 此 作 為 審

核 是 否 繼 續 派 遣 隨 扈 之 依 據 ， 始 符 規 定 ， 該 署 審 查 機 制 顯 欠 嚴 謹 ， 應 予 檢 討 改 進 。  

( 二 ) 行 政 院 前 秘 書 長 李 應 元 自 九 十 一 年 八 月 一 日 卸 任 行 政 院 秘 書 長 後 ， 其 安 全 警 衛 隨 扈 即

撤 除 歸 建 ， 嗣 內 政 部 警 政 署 對 李 應 元 先 生 因 參 選 臺 北 市 市 長 ， 自 九 十 一 年 九 月 十 二 日

至 同 年 十 二 月 八 日 選 舉 結 束 止 之 申 請 而 以 「 特 定 人 士 」 核 派 隨 扈 二 員 ， 併 此 敘 明 。  

１ 、 據 內 政 部 警 政 署 向 本 院 說 明 略 以 ， 行 政 院 前 秘 書 長 李 應 元 ， 自 九 十 一 年 二 月 一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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起 擔 任 行 政 院 秘 書 長 ， 由 保 六 依 「 警 衛 派 遣 作 業 規 定 」 及 該 署 九 十 一 年 二 月 七 日

警 署 保 字 第 ○ 九 一 ○ ○ 三 ○ 一 七 三 號 函 由 保 六 派 遣 隨 扈 警 官 二 員 ， 至 九 十 一 年 八

月 一 日 卸 任 後 撤 除 歸 建 ， 後 因 參 選 臺 北 市 市 長 ， 依 該 署 九 十 一 年 九 月 四 日 警 署 保

字 第 ○ 九 一 ○ 一 五 ○ 七 四 一 號 函 ， 核 定 續 自 九 十 一 年 九 月 十 二 日 起 ， 改 依 特 定 人

士 派 遣 隨 扈 警 官 二 員 至 九 十 一 年 十 二 月 八 日 選 舉 結 束 止 。 復 據 內 政 部 警 政 署 前 署

長 王 進 旺 於 九 十 一 年 九 月 二 日 批 示 「 如 擬 」 之 內 簽 略 以 ， 李 應 元 先 生 為 民 進 黨 公

推 參 加 九 十 一 年 台 北 市 市 長 候 選 人 ， 目 前 尚 未 正 式 登 記 參 選 ， 依 「 公 職 人 員 選 舉

罷 免 法 」 各 項 公 職 人 員 候 選 人 ， 於 選 舉 期 間 並 無 派 遣 安 全 護 衛 之 規 定 ， 往 例 均 由

各 該 所 在 地 縣 市 警 察 局 ， 依 個 案 審 酌 候 選 人 人 身 安 全 需 求 與 否 調 派 。 本 案 經 審 慎

研 酌 分 析 ， 李 應 元 先 生 確 有 派 員 隨 護 必 要 ， 擬 同 意 「 李 應 元 競 選 市 長 辦 公 室 」 意

見 ， 自 即 日 起 至 選 舉 結 束 止 ， 調 派 林 、 王 二 員 擔 任 其 隨 扈 工 作 。  

２ 、 至 陳 訴 人 陳 訴 ： 「 行 政 院 前 秘 書 長 李 應 元 之 隨 扈 派 遣 配 置 有 無 違 失 」 乙 節 ， 經 查 行

政 院 前 秘 書 長 李 應 元 自 九 十 一 年 八 月 一 日 卸 任 行 政 院 秘 書 長 後 ， 其 安 全 警 衛 隨 扈

即 撤 除 歸 建 ， 嗣 李 應 元 先 生 參 選 臺 北 市 市 長 ， 內 政 部 警 政 署 因 李 應 元 先 生 之 申 請 ，

自 九 十 一 年 九 月 十 二 日 至 九 十 一 年 十 二 月 八 日 選 舉 結 束 止 ， 而 以 「 特 定 人 士 」 核

派 隨 扈 警 官 二 員 ， 併 此 敘 明 。  

( 三 ) 本 案 部 分 陳 訴 案 情 有 關 總 統 府 第 三 局 於 八 十 九 年 五 月 間 函 借 調 台 北 市 政 府 警 察 局 警

員 王 亮 超 擔 任 馬 永 成 秘 書 之 安 全 警 衛 隨 扈 暨 駕 駛 工 作 有 無 違 失 乙 節 ， 業 已 於 本 院 前 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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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 「 各 公 家 機 關 駕 駛 員 額 及 使 用 、 借 用 之 現 況 ， 有 無 不 當 借 調 情 事 」 乙 案 調 查 竣 事 ，

並 經 本 院 內 政 及 少 數 民 族 委 員 會 聯 席 會 議 審 議 通 過 在 案 。  

本 案 部 分 陳 訴 案 情 有 關 總 統 府 第 三 局 於 八 十 九 年 五 月 間 向 內 政 部 警 政 署 函 借 調

台 北 市 政 府 警 察 局 警 員 王 亮 超 擔 任 馬 永 成 秘 書 之 安 全 警 衛 隨 扈 暨 駕 駛 工 作 有 無 違 失

乙 節 ， 業 經 本 院 「 據 立 法 委 員 秦 慧 珠 陳 訴 ： 總 統 府 邱 義 仁 秘 書 長 、 國 家 安 全 會 議 康

寧 祥 秘 書 長 皆 有 違 規 借 用 駕 駛 之 情 事 ， 建 請 全 面 調 查 各 公 家 機 關 駕 駛 員 額 及 使 用 、

借 用 之 現 況 ， 瞭 解 有 無 不 當 借 調 情 事 」 乙 案 之 調 查 委 員 調 查 竣 事 ， 復 經 本 （ 九 十 三 ）

年 四 月 二 十 一 日 本 院 第 三 屆 第 一 次 內 政 及 少 數 民 族 、 國 防 及 情 報 、 財 政 及 經 濟 、 教

育 及 文 化 、 交 通 及 採 購 、 司 法 及 獄 政 委 員 會 聯 席 會 議 審 議 通 過 ， 調 查 意 見 一 、 函 請

總 統 府 參 辦 ； 並 亦 函 請 內 政 部 督 促 所 屬 警 政 署 檢 討 改 善 見 復 在 案 。  

三 、 內 政 部 部 長 余 政 憲 之 林 、 張 二 員 隨 扈 以 及 交 通 部 部 長 林 陵 三 之 梁 員 隨 扈 係 原 屬 保 六 編 制

內 警 察 ， 嗣 調 他 機 關 占 較 優 之 位 缺 後 再 由 保 六 借 調 續 任 部 長 隨 扈 ； 教 育 部 部 長 黃 榮 村 之

安 全 警 衛 （ 隨 扈 ） 借 調 吳 鳳 技 術 學 院 李 姓 軍 訓 教 官 充 任 ； 以 及 內 政 部 警 政 署 以 內 簽 核 准

行 政 院 前 院 長 蕭 萬 長 以 「 卸 任 前 行 政 院 院 長 特 定 人 士 」 為 由 除 派 遣 二 名 隨 扈 外 ， 並 再 「 借

調 保 安 警 察 第 一 總 隊 警 員 乙 員 支 援 司 機 」 ， 核 與 「 警 衛 派 遣 作 業 規 定 」 、 「 行 政 院 限 制

所 屬 公 務 人 員 借 調 及 兼 職 要 點 」 四 、 以 及 「 警 察 機 關 臨 時 支 援 業 務 人 員 管 制 作 業 規 定 」

三 、 等 相 關 規 定 有 違 ， 確 有 違 失 ：  

依 行 政 院 限 制 所 屬 公 務 人 員 借 調 及 兼 職 要 點 二 、 規 定 ： 「 本 要 點 所 稱 借 調 ， 指 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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機 關 因 業 務 特 殊 需 要 ， 商 借 其 他 機 關 現 職 人 員 ， 以 全 部 時 間 至 本 機 關 擔 任 特 定 之 職 務

或 工 作 ， 借 調 期 間 其 本 職 得 依 規 定 指 定 適 當 人 員 代 理 。 … 」 同 要 點 四 、 規 定 ： 「 各 機

關 均 應 一 人 一 職 ， 除 法 令 另 有 規 定 外 ， 須 合 於 左 列 情 形 之 一 者 ， 始 得 借 調 或 兼 職 ： ( 一 )
專 業 性 、 科 技 性 、 稀 少 性 職 務 ， 本 機 關 無 適 當 人 員 可 資 充 任 ， 而 外 補 亦 有 困 難 者 。 ( 二 )

辦 理 有 關 機 關 委 託 或 委 辦 之 定 期 事 務 者 。 ( 三 ) 辦 理 季 節 性 或 臨 時 性 之 工 作 者 。 ( 四 ) 因

援 外 或 對 外 工 作 所 需 者 。( 五 ) 依 建 教 合 作 契 約 ， 至 合 作 機 關  ( 構 ) 擔 任 有 關 工 作 者 。( 六 )

因 業 務 擴 充 而 編 制 員 額 未 配 合 增 加 者 。 … 」 。 復 依 警 察 機 關 臨 時 支 援 業 務 人 員 管 制 作

業 規 定 三 、 規 定 ： 「 各 警 察 機 關 申 請 借 調 人 員 ， 悉 依 『 行 政 院 限 制 所 屬 公 教 人 員 借 調

及 兼 職 辦 法 』 規 定 辦 理 。 」 同 規 定 四 、 規 定 ： 「 各 警 察 機 關 基 於 業 務 特 別 需 要 ， 請 調

其 他 警 察 機 關 臨 時 業 務 人 員 ， 支 援 期 間 不 得 逾 六 個 月 ， 如 因 業 務 計 畫 變 更 或 特 別 原 因

必 須 延 長 者 ， 得 依 規 定 程 序 申 請 延 之 。 」 同 要 點 五 、 規 定 ： 「 權 責 劃 分 ： （ 一 ） 借 調

人 員 由 本 機 關 擬 報 ， 警 政 署 核 轉 內 政 部 ， 由 內 政 部 核 轉 行 政 院 核 定 。 （ 二 ） 臨 時 支 援

業 務 人 員 由 本 機 關 擬 報 ， 上 級 機 關 核 定 （ 借 調 或 臨 時 支 援 業 務 人 員 應 徵 得 原 機 關 之 同

意 ） 」 。 另 行 政 院 於 七 十 九 年 七 月 十 日 訂 定 「 行 政 院 限 制 所 屬 公 務 人 員 借 調 及 兼 職 要

點 」 ， 內 政 部 警 政 署 自 七 十 五 年 間 訂 定 「 警 察 機 關 臨 時 支 援 業 務 人 員 管 制 作 業 規 定 」 ，

迄 未 配 合 修 正 ， 併 此 指 明 。  

( 一 ) 內 政 部 部 長 余 政 憲 之 林 、 張 二 員 隨 扈 以 及 交 通 部 部 長 林 陵 三 之 梁 員 隨 扈 原 本 屬 於 保 六

之 警 察 ， 渠 等 隨 扈 工 作 未 曾 變 動 ， 卻 分 別 於 九 十 二 、 九 十 一 年 間 由 保 六 調 任 刑 事 警 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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局 偵 查 員 、 內 政 部 警 政 署 科 員 、 航 空 警 察 局 安 全 檢 查 隊 組 員 後 即 再 由 保 六 借 調 回 來 續

任 該 等 部 長 之 隨 扈 工 作 ， 核 與 行 政 院 限 制 所 屬 公 務 人 員 借 調 及 兼 職 要 點 四 、 以 及 警 察

機 關 臨 時 支 援 業 務 人 員 管 制 作 業 規 定 三 、 規 定 有 違 。  

據 內 政 部 警 政 署 查 復 本 院 相 關 資 料 顯 示 ， 內 政 部 部 長 余 政 憲 之 安 全 警 衛 （ 隨 扈 ）

張 家 熙 、 林 俊 賢 以 及 交 通 部 部 長 林 陵 三 之 安 全 警 衛 （ 隨 扈 ） 梁 金 和 原 本 皆 屬 內 政 部

警 政 署 之 保 六 組 員 ， 嗣 張 員 、 林 員 及 梁 員 分 別 由 保 六 調 往 內 政 部 警 政 署 政 風 室 科 員 、

刑 事 警 察 局 偵 查 員 、 航 空 警 察 局 組 員 ， 再 分 別 於 九 十 一 年 、 九 十 二 年 間 以 「 應 部 長

警 衛 勤 務 之 需 要 」 為 由 ， 由 該 署 保 六 借 調 以 續 任 余 部 長 及 林 部 長 之 安 全 警 衛 （ 隨 扈 ） ，

且 張 員 、 林 員 及 梁 員 僅 藉 由 公 文 來 回 ， 渠 等 擔 任 余 部 長 及 林 部 長 之 安 全 警 衛 （ 隨 扈 ）

之 工 作 並 未 因 由 保 六 轉 調 他 機 關 及 再 由 保 六 借 調 回 來 而 中 斷 ， 其 目 的 在 該 等 隨 扈 能

陞 占 較 優 之 位 缺 ， 但 仍 從 事 安 全 警 衛 之 工 作 ； 再 者 ， 借 調 機 關 保 六 亦 並 非 缺 少 安 全

警 衛 （ 隨 扈 ） ， 然 僅 因 「 應 部 長 警 衛 勤 務 之 需 要 」 而 向 他 機 關 借 調 ， 核 與 前 揭 「 本

機 關 無 適 當 人 員 可 資 充 任 ， 而 外 補 亦 有 困 難 者 」 之 規 定 容 有 未 合 。 且 張 員 、 林 員 及

梁 員 占 原 服 務 機 關 職 缺 ， 由 於 各 機 關 均 應 一 人 一 職 ， 故 被 借 調 之 職 缺 只 能 派 人 代 理 ，

勢 將 導 致 一 長 串 代 理 ； 或 高 階 低 用 。 此 外 ， 借 調 單 位 知 其 工 作 狀 況 卻 未 能 考 核 ， 被

借 調 單 位 不 知 其 工 作 概 況 亦 未 能 核 實 考 核 ， 致 紊 亂 人 事 制 度 。 若 各 部 會 首 長 之 安 全

警 衛 （ 隨 扈 ） 均 以 此 「 借 調 」 模 式 互 相 援 引 ， 該 署 將 如 何 處 理 ？ 詳 附 表 三 、 附 表 四 。

再 據 本 院 詢 問 內 政 警 政 署 相 關 人 員 略 以 ： 「 （ 有 關 隨 扈 借 調 情 形 ， 原 屬 保 六 派 遣 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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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 他 機 關 後 再 由 保 六 借 調 ） 我 們 很 難 堅 持 ， 因 保 六 無 此 高 缺 ， 事 實 不 是 很 正 常 ， 但

由 於 一 直 跟 著 部 長 ， 故 由 保 六 借 調 ， 有 高 階 低 用 情 形 ， 行 之 多 年 ， 若 藉 由 貴 院 糾 正 ，

我 們 借 機 改 正 」 。 顯 見 該 署 明 知 「 有 關 隨 扈 借 調 情 形 ， 原 屬 保 六 警 察 ， 調 他 機 關 後

再 由 保 六 借 調 情 事 」 與 前 揭 規 定 未 合 而 未 能 堅 持 依 法 行 政 ， 確 有 違 失 。  

( 二 ) 教 育 部 部 長 黃 榮 村 之 安 全 警 衛 （ 隨 扈 ） 借 調 吳 鳳 技 術 學 院 軍 訓 教 官 乙 員 充 任 ， 核 與 「 警

衛 派 遣 作 業 規 定 」 三 、 等 相 關 規 定 有 違 。  

依 「 警 衛 派 遣 作 業 規 定 」 三 、 規 定 ： 「 中 央 政 府 機 關 首 長 及 特 定 人 士 之 安 全 警

衛 ， 由 內 政 部 警 政 署 保 安 警 察 第 六 總 隊 負 責 執 行 。 」 查 教 育 部 部 長 黃 榮 村 之 安 全 警

衛 （ 隨 扈 ） 係 借 調 吳 鳳 技 術 學 院 李 姓 軍 訓 教 官 自 九 十 一 年 二 月 起 擔 任 ， 並 由 吳 鳳 技

術 學 院 支 薪 ， 詳 附 表 三 。 經 核 該 部 未 依 前 揭 規 定 向 內 政 部 警 政 署 申 請 由 保 六 派 遣 隨

扈 而 逕 向 吳 鳳 技 術 學 院 借 調 軍 訓 教 官 乙 員 充 任 部 長 黃 榮 村 之 安 全 警 衛 （ 隨 扈 ） ， 確

有 疏 失 。  

( 三 ) 內 政 部 警 政 署 以 內 簽 核 准 行 政 院 前 院 長 蕭 萬 長 以 「 卸 任 前 行 政 院 院 長 特 定 人 士 」 為 由

除 派 遣 二 名 隨 扈 外 ， 再 「 借 調 保 安 警 察 第 一 總 隊 警 員 乙 員 支 援 司 機 」 ， 核 與 「 警 衛 派

遣 作 業 規 定 」 八 、 行 政 院 限 制 所 屬 公 務 人 員 借 調 及 兼 職 要 點 四 、 以 及 警 察 機 關 臨 時 支

援 業 務 人 員 管 制 作 業 規 定 三 、 有 違 。  

依 「 警 衛 派 遣 作 業 規 定 」 七 、 規 定 ： 「 中 央 政 府 機 關 首 長 卸 任 及 特 定 人 士 安 全

警 衛 撤 除 期 限 如 下 ： （ 一 ） 行 政 院 院 長 卸 任 後 安 全 警 衛 得 視 狀 況 保 留 二 員 至 四 員 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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並 應 於 一 年 內 撤 除 完 畢 。 （ 二 ） 其 餘 首 長 卸 任 後 則 應 於 三 個 月 內 一 次 撤 除 。 （ 三 ）

特 定 人 士 之 保 護 原 因 消 失 後 ， 由 內 政 部 警 政 署 撤 除 其 安 全 警 衛 。 」 同 規 定 八 、 規 定 ：

「 卸 任 中 央 政 府 機 關 首 長 安 全 警 衛 撤 除 後 ， 其 安 全 如 有 繼 續 保 護 之 必 要 時 ， 得 向 內

政 部 警 政 署 申 請 依 特 定 人 士 派 遣 警 衛 」 。 據 內 政 部 警 政 署 署 長 王 進 旺 九 十 一 年 五 月

九 日 批 示 「 如 擬 」 之 內 簽 略 以 ， 中 央 政 府 機 關 首 長 及 特 定 人 士 安 全 警 衛 派 遣 作 業 規

定 第 八 點 略 以 ， 蕭 前 院 長 之 安 全 警 衛 ， 自 九 十 年 五 月 二 十 日 起 業 依 「 警 衛 派 遣 作 業

規 定 」 第 八 點 規 定 之 「 特 定 人 士 」 ， 派 遣 安 全 警 衛 二 員 、 「 借 調 支 援 司 機 一 員 （ 保

安 警 察 第 六 總 隊 二 員 、 保 安 警 察 第 一 總 隊 一 員 ） 」 擔 任 。 茲 為 續 維 護 蕭 前 院 長 萬 長

之 安 全 警 衛 ， 擬 依 「 警 衛 派 遣 作 業 規 定 」 ， 同 意 該 辦 公 室 所 請 ， 續 延 其 原 安 全 警 衛

之 派 遣 ， 以 維 其 安 全 。 該 署 並 於 九 十 一 年 五 月 十 三 日 函 （ 九 十 一 年 五 月 九 日 批 准 ）

蕭 萬 長 辦 公 室 略 以 ， 同 意 由 該 署 保 六 依 「 警 衛 派 遣 作 業 規 定 」 ， 續 延 派 蕭 前 院 長 萬

長 之 安 全 警 衛 。 復 據 內 政 部 警 政 署 向 本 院 說 明 略 以 ： 「 保 安 警 察 第 一 總 隊 前 小 隊 長

曾 原 桂 支 援 該 署 保 安 警 察 第 六 總 隊 ， 擔 任 行 政 院 院 長 蕭 萬 長 … 支 援 勤 務 至 九 十 一 年

五 月 十 九 日 止 」 。 經 核 內 政 部 警 政 署 以 內 簽 簽 准 行 政 院 前 院 長 蕭 萬 長 辦 公 室 函 請 該

署 「 自 九 十 年 五 月 二 十 日 至 九 十 一 年 五 月 十 九 日 借 調 該 署 保 安 警 察 第 一 總 隊 員 警 乙

員 擔 任 司 機 」 乙 節 ， 未 能 依 法 令 規 定 審 核 ， 核 與 「 警 衛 派 遣 作 業 規 定 」 八 、 「 行 政

院 限 制 所 屬 公 務 人 員 借 調 及 兼 職 要 點 」 四 、 以 及 「 警 察 機 關 臨 時 支 援 業 務 人 員 管 制

作 業 規 定 」 三 、 等 相 關 規 定 有 違 ， 確 有 違 失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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綜 上 ， 內 政 部 部 長 余 政 憲 之 林 、 張 二 員 隨 扈 以 及 交 通 部 部 長 林 陵 三 之 梁 員 隨 扈 由

保 六 派 遣 後 調 他 機 關 再 由 保 六 借 調 續 任 部 長 隨 扈 ； 教 育 部 部 長 黃 榮 村 之 安 全 警 衛 （ 隨

扈 ） 借 調 吳 鳳 技 術 學 院 李 姓 軍 訓 教 官 充 任 ； 以 及 內 政 部 警 政 署 以 內 簽 核 准 前 行 政 院 院

長 蕭 萬 長 以 「 卸 任 前 行 政 院 院 長 特 定 人 士 」 為 由 ， 除 派 遣 二 名 隨 扈 外 ， 再 借 調 保 安 警

察 第 一 總 隊 警 員 乙 員 支 援 司 機 ， 核 與 「 警 衛 派 遣 作 業 規 定 」 、 「 行 政 院 限 制 所 屬 公 務

人 員 借 調 及 兼 職 要 點 」 四 、 以 及 「 警 察 機 關 臨 時 支 援 業 務 人 員 管 制 作 業 規 定 」 三 、 等

相 關 規 定 有 違 ， 確 有 違 失 。 另 該 署 縱 依 警 察 機 關 臨 時 支 援 業 務 人 員 管 制 作 業 規 定 借 調

員 警 ， 亦 應 每 年 多 次 定 期 檢 討 清 查 ， 其 有 不 合 規 定 或 無 繼 續 借 調 或 兼 職 必 要 者 ， 應 即

予 歸 建 或 解 除 兼 任 。  

四 、 內 政 部 警 政 署 對 安 全 警 衛 （ 隨 扈 ） 派 遣 之 申 請 ， 未 建 立 審 核 機 制 ， 內 部 審 核 顯 欠 周 延 嚴

謹 ， 亦 欠 公 帄 ， 洵 有 違 失 ， 該 署 允 應 檢 討 改 善 ， 俾 中 央 政 府 機 關 首 長 及 特 定 人 士 之 安 全

警 衛 派 遣 法 制 化 ， 符 合 法 治 國 家 警 察 執 勤 規 範 ：  

據 內 政 部 警 政 署 對 部 分 單 位 向 該 署 申 請 安 全 警 衛 （ 隨 扈 ） 派 遣 之 審 核 內 簽 等 相 關

卷 證 資 料 顯 示 ， 該 署 對 安 全 警 衛 （ 隨 扈 ） 派 遣 之 申 請 ， 未 建 立 審 核 機 制 ， 亦 未 定 期 檢

討 其 續 派 隨 扈 之 必 要 性 、 隨 扈 人 數 、 派 遣 期 限 等 ， 縱 任 申 請 人 （ 安 全 警 衛 對 象 ） 之 要

求 ， 對 派 遣 、 派 遣 人 數 、 延 期 續 派 等 均 未 詳 審 其 必 要 性 ， 尤 以 卸 任 首 長 及 特 定 人 士 為

甚 ， 常 以 依 例 或 援 例 為 由 而 未 確 實 審 核 派 遣 之 必 要 性 及 法 令 依 據 ， 若 要 核 准 派 遣 則 以

「 援 例 」 或 「 特 定 人 士 」 為 理 由 派 遣 ； 若 不 核 准 則 以 「 員 額 編 制 、 警 力 不 足 、 調 度 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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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 困 難 」 為 推 託 之 辭 ， 致 外 界 質 疑 該 署 之 派 遣 隨 扈 有 「 人 情 關 說 」 或 「 上 級 指 示 」 之

嫌 。 且 據 本 院 詢 問 內 政 部 警 政 署 相 關 人 員 陳 稱 略 以 ： 「 如 卸 任 首 長 隨 扈 派 多 久 及 特 定

人 士 之 隨 扈 派 遣 ， 我 們 有 苦 楚 。 」 「 （ 有 關 是 否 有 立 委 無 限 申 請 保 護 之 情 事 ） 只 要 立

委 提 出 來 ， 我 們 實 在 没 有 能 力 去 抵 擋 。 」 「 （ 內 政 部 警 政 署 有 無 訂 定 派 遣 標 準 規 範 以

為 縣 【 市 】 警 察 局 之 依 據 ） 精 省 以 後 就 没 有 再 訂 定 」 。 顯 見 該 署 審 核 機 制 顯 欠 周 延 嚴

謹 ， 亦 欠 公 帄 ， 洵 有 違 失 。 茲 列 舉 如 下 ：  

( 一 ) 內 政 部 部 長 余 政 憲 未 依 規 定 以 書 面 申 請 派 遣 三 名 隨 扈 ， 該 署 未 能 依 法 行 政 ， 嚴 謹 審

核 ， 否 准 該 部 部 長 「 以 電 話 通 知 」 、 「 借 調 隨 扈 」 、 「 超 額 派 遣 隨 扈 」 等 未 合 規 定 派 遣 隨

扈 之 申 請 ， 確 有 違 失 。  

依 內 政 部 警 政 署 組 織 條 例 第 二 條 規 定 ： 「 內 政 部 警 政 署  ( 以 下 簡 稱 本 署 ) 承 內

政 部 部 長 之 命 ， 執 行 全 國 警 察 行 政 事 務 ， 統 一 指 揮 、 監 督 全 國 警 察 機 關 執 行 警 察 任

務 」 。 復 依 「 警 衛 派 遣 作 業 規 定 」 五 、 規 定 ： 「 安 全 警 衛 派 遣 方 式 ： … （ 二 ） 其 餘

各 院 院 長 、 副 院 長 、 各 部 會 首 長 及 特 定 人 士 得 視 狀 況 需 要 ， 以 書 面 向 內 政 部 警 政 署

申 請 派 遣 」 。 同 規 定 六 、 規 定 ： 「 … （ 二 ） 各 院 副 院 長 及 經 核 定 之 部 會 首 長 置 隨 扈

一 員 或 二 員 ， 並 得 視 狀 況 需 要 ， 置 寓 所 外 圍 警 衛 四 員 。 … 」 查 內 政 部 部 長 余 政 憲 於

本 案 調 查 基 準 日 九 十 二 年 九 月 三 十 日 共 計 派 有 隨 扈 三 員 （ 保 六 派 遣 台 北 隨 扈 二 員 、

高 雄 縣 政 府 警 察 局 派 遣 南 部 官 邸 寓 所 兼 隨 扈 警 衛 一 員 ） ， 超 過 派 遣 隨 扈 基 準 二 員 之

規 定 ， 該 三 員 之 隨 扈 派 遣 復 未 依 規 定 以 書 面 申 請 ， 其 中 一 員 隨 扈 復 又 違 反 規 定 借 調 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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詳 附 表 一 、 二 、 三 、 四 ， 且 內 政 部 警 政 署 承 內 政 部 部 長 之 命 ， 執 行 全 國 警 察 行 政 事

務 ， 然 內 政 部 部 長 余 政 憲 非 但 未 能 以 身 作 則 ， 有 效 監 督 該 署 安 全 警 衛 隨 扈 派 遣 是 否

依 法 審 核 ， 難 辭 監 督 不 周 之 咎 ， 竟 率 先 未 遵 守 相 關 法 令 規 定 ， 而 該 署 亦 未 能 依 法 行

政 ， 嚴 謹 審 核 ， 否 准 該 部 部 長 「 以 電 話 通 知 」 、 「 借 調 隨 扈 」 、 「 超 額 派 遣 隨 扈 」

等 未 合 規 定 派 遣 隨 扈 之 申 請 ， 確 有 違 失 。  

( 二 ) 內 政 部 警 政 署 以 「 比 照 部 會 首 長 」 理 由 核 准 行 政 院 秘 書 長 劉 世 芳 派 遣 安 全 警 衛 二 名 之

申 請 。  

依 「 警 衛 派 遣 作 業 規 定 」 四 、 規 定 ： 「 安 全 警 衛 派 遣 對 象 如 下 ： （ 一 ） 五 院 院

長 。 （ 二 ） 五 院 副 院 長 。 （ 三 ） 各 部 會 首 長 。 （ 四 ） 特 定 人 士 」 。 據 此 ， 安 全 警 衛

派 遣 對 象 並 未 有 行 政 院 秘 書 長 或 「 比 照 部 會 首 長 」 之 規 定 ， 據 內 政 部 警 政 署 向 本 院

說 明 略 以 ， 行 政 院 秘 書 長 安 全 警 衛 之 派 遣 始 自 八 十 三 年 十 二 月 趙 守 博 秘 書 長 ， 其 派

遣 依 據 為 前 揭 法 令 。 查 行 政 院 秘 書 處 於 九 十 一 年 七 月 一 日 函 內 政 部 警 政 署 ， 行 政 院

秘 書 長 劉 世 芳 申 請 派 遣 安 全 警 衛 二 名 ， 尚 屬 合 理 。 惟 該 署 或 應 依 前 揭 規 定 以 「 特 定

人 士 」 核 准 ， 或 允 宜 修 正 前 揭 規 定 之 安 全 警 衛 派 遣 對 象 ， 始 符 合 規 定 ； 然 該 署 內 簽

竟 以 「 比 照 部 會 首 長 」 理 由 核 准 二 名 安 全 警 衛 ， 該 署 之 審 核 機 制 顯 欠 周 延 。  

( 三 ) 內 政 部 警 政 署 內 簽 以 「 特 定 人 士 」 理 由 核 准 台 灣 省 政 府 副 主 席 陳 錦 煌 之 隨 扈 一 員 ； 嗣

陳 錦 煌 辭 職 任 二 二 八 事 件 紀 念 基 金 會 董 事 長 ， 以 「 將 走 訪 各 地 傾 聽 受 難 家 屬 之 心 聲 ，

基 於 任 務 之 需 要 」 理 由 申 請 留 任 原 隨 扈 ， 惟 該 署 竟 以 「 特 定 人 士 之 保 護 原 因 消 失 後 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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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 內 政 部 警 政 署 撤 除 其 安 全 警 衛 。 惟 該 基 金 會 董 事 長 因 適 逢 二 二 八 事 件 五 十 六 週 年 紀

念 將 走 訪 各 地 傾 聽 受 難 家 屬 之 心 聲 」 為 由 核 准 原 隨 扈 續 任 三 個 月 。  

依 「 警 衛 派 遣 作 業 規 定 」 四 、 規 定 ： 「 安 全 警 衛 派 遣 對 象 如 下 ： （ 一 ） 五 院 院

長 。 （ 二 ） 五 院 副 院 長 。 （ 三 ） 各 部 會 首 長 。 （ 四 ） 特 定 人 士 」 。 同 規 定 七 、 規 定 ：

「 中 央 政 府 機 關 首 長 卸 任 及 特 定 人 士 安 全 警 衛 撤 除 期 限 如 下 ： … （ 三 ） 特 定 人 士 之

保 護 原 因 消 失 後 ， 由 內 政 部 警 政 署 撤 除 其 安 全 警 衛 」 。 查 內 政 部 警 政 署 於 九 十 一 年

二 月 十 九 日 以 內 簽 核 准 台 灣 省 政 府 函 請 派 遣 該 府 副 主 席 陳 錦 煌 之 隨 扈 乙 員 略 以 ， 按

台 灣 省 政 府 為 行 政 院 派 出 機 關 ， 受 行 政 院 指 揮 監 督 ， 應 屬 中 央 機 關 ， 故 該 府 副 主 席

隨 扈 警 衛 之 派 遣 ， 核 合 「 警 衛 派 遣 作 業 規 定 」 第 六 點 第 三 款 ： 「 特 定 人 士 置 隨 扈 一

員 或 二 員 」 之 安 全 警 衛 員 額 設 置 基 準 。 擬 同 意 該 府 所 請 ， 援 例 由 保 安 警 察 第 六 總 隊

依 權 責 遴 派 一 員 ， 擔 任 該 府 陳 副 主 席 錦 煌 之 隨 扈 警 衛 工 作 ， 以 維 其 安 全 。 復 查 台 灣

省 政 府 副 主 席 陳 錦 煌 辭 職 任 財 團 法 人 二 二 八 事 件 紀 念 基 金 會 董 事 長 ， 九 十 二 年 三 月

十 日 財 團 法 人 二 二 八 事 件 紀 念 基 金 會 箋 函 該 署 略 以 ， 該 基 金 會 董 事 長 以 「 將 走 訪 各

地 傾 聽 受 難 家 屬 之 心 聲 ， 基 於 任 務 之 需 要 ， 需 留 任 原 隨 扈 警 官 繼 續 支 援 」 理 由 申 請

續 任 隨 扈 三 個 月 ， 惟 該 署 竟 以 內 簽 簽 准 該 基 金 會 之 申 請 理 由 「 為 應 陳 錦 煌 先 生 之 安

全 需 要 」 ， 續 任 隨 扈 三 個 月 。 經 核 中 央 政 府 機 關 部 會 副 首 長 似 亦 無 派 遣 隨 扈 之 先 例 ，

而 該 署 以 「 特 定 人 士 」 核 准 派 遣 隨 扈 乙 員 予 台 灣 省 政 府 副 主 席 ， 復 逕 以 「 基 金 會 董

事 長 之 任 務 需 要 」 核 准 續 任 隨 扈 三 個 月 ， 核 與 前 揭 「 安 全 警 衛 派 遣 對 象 」 之 規 定 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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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 未 合 ， 該 署 之 內 部 審 核 機 制 確 欠 公 帄 嚴 謹 可 見 一 斑 。  

( 四 ) 台 灣 省 政 府 主 席 林 光 華 、 行 政 院 農 業 委 員 會 主 任 委 員 李 金 龍 、 行 政 院 衛 生 署 署 長 陳 建

仁 等 部 會 首 長 申 請 派 遣 隨 扈 二 名 ， 內 政 部 警 政 署 以 「 保 六 第 二 警 官 隊 員 額 減 少 」 為 由

僅 核 派 隨 扈 一 名 ， 惟 台 灣 省 政 府 及 行 政 院 農 業 委 員 會 則 皆 再 次 函 請 該 署 增 派 隨 扈 乙

名 ， 該 署 即 以 「 隨 扈 輪 休 」 等 為 由 核 准 增 派 ； 而 行 政 院 衛 生 署 未 再 函 請 增 派 ， 故 僅 派

有 隨 扈 乙 名 ， 顯 見 內 政 部 警 政 署 之 審 核 機 制 有 欠 周 延 ， 亦 有 失 公 帄 合 理 。  

依 「 警 衛 派 遣 作 業 規 定 」 六 、 規 定 ： 「 … （ 二 ） 各 院 副 院 長 及 經 核 定 之 部 會 首

長 置 隨 扈 一 員 或 二 員 ， 並 得 視 狀 況 需 要 ， 置 寓 所 外 圍 警 衛 四 員 。 … 」 據 內 政 部 警 政

署 相 關 資 料 顯 示 ， 該 署 對 部 會 首 長 派 遣 安 全 警 衛 隨 扈 之 必 要 性 以 及 配 置 隨 扈 究 為 一

員 或 二 員 之 審 核 機 制 顯 欠 周 延 ， 亦 無 隨 扈 員 額 派 遣 標 準 ， 以 九 十 二 年 六 月 至 十 二 月

間 為 例 ， 對 同 期 間 申 請 派 遣 隨 扈 之 部 會 首 長 ， 若 該 署 不 同 意 或 擬 核 准 隨 扈 乙 名 則 以

「 保 六 第 二 警 官 隊 員 額 減 少 」 為 由 函 復 ， 又 若 部 分 部 會 一 再 函 請 增 派 （ 台 灣 省 政 府 、

行 政 院 農 業 委 員 會 分 別 二 次 、 一 次 函 請 增 派 隨 扈 ） ， 該 署 亦 未 能 堅 持 原 審 核 之 理 由 ，

則 復 以 「 為 使 原 派 遣 一 員 隨 扈 可 適 時 輪 替 」 、 「 考 量 隨 扈 人 員 『 長 期 全 天 候 單 警 執

勤 身 心 狀 況 』 、 『 帄 日 學 、 術 科 訓 練 與 測 驗 』 及 『 輪 休 』 等 因 素 」 為 由 核 准 增 派 。

例 如 台 灣 省 政 府 主 席 林 光 華 以 及 行 政 院 農 業 委 員 會 主 任 委 員 李 金 龍 之 隨 扈 派 遣 二

名 ； 再 如 部 分 部 會 原 申 請 隨 扈 二 名 ， 而 該 署 以 「 保 六 第 二 警 官 隊 員 額 減 少 」 為 由 函

復 ， 該 等 部 會 若 未 再 函 請 增 派 ， 則 僅 派 遣 隨 扈 乙 名 ， 例 如 行 政 院 衛 生 署 署 長 陳 建 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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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 隨 扈 派 遣 乙 名 。 由 上 顯 見 該 署 對 部 會 首 長 派 遣 安 全 警 衛 隨 扈 之 必 要 性 以 及 配 置 隨

扈 究 為 一 員 或 二 員 之 審 核 機 制 顯 欠 周 延 ， 且 未 依 首 長 安 全 性 之 事 實 狀 況 及 相 關 具 體

危 安 情 資 之 蒐 集 嚴 謹 審 核 ， 派 遣 一 員 或 二 員 之 審 核 標 準 不 一 ， 亦 有 失 公 帄 合 理 。  
經 核 內 政 部 警 政 署 並 未 建 立 健 全 之 審 核 機 制 及 訂 定 相 關 之 配 套 措 施 ， 嚴 謹 審 核 中

央 機 關 部 會 首 長 及 特 定 人 士 之 隨 扈 派 遣 必 要 性 、 人 數 、 續 派 之 必 要 性 ， 每 年 定 期 審 核

繼 續 派 任 隨 扈 之 必 要 性 、 安 全 警 衛 隨 扈 工 作 範 疇 項 目 、 考 核 ， 尤 以 對 卸 任 首 長 及 特 定

人 士 繼 續 派 任 隨 扈 之 必 要 性 及 提 出 程 序 ， 亦 未 要 求 檢 附 相 關 具 體 危 安 情 資 ， 以 為 審 核

是 否 賡 續 派 遣 之 依 據 ， 該 署 對 安 全 警 衛 （ 隨 扈 ） 派 遣 及 續 任 之 審 核 機 制 顯 欠 周 延 嚴 謹 ，

亦 欠 公 帄 ， 洵 有 違 失 。 且 據 內 政 部 警 政 署 相 關 人 員 向 本 院 說 明 略 以 ， 保 六 預 算 員 額 已

逐 年 減 列 ， 相 對 的 列 名 為 「 首 長 」 之 人 數 及 要 求 安 全 警 衛 隨 扈 之 首 長 有 增 無 減 ， 不 無

危 及 警 衛 勤 務 工 作 之 品 質 ， 且 由 於 安 全 警 衛 隨 扈 之 工 作 極 其 辛 勞 ， 工 作 負 荷 重 ， 壓 力

大 ， 再 加 上 升 遷 不 易 等 因 素 ， 遂 造 成 隨 扈 派 遣 之 警 官 隊 人 員 不 願 久 留 ， 高 度 流 失 ， 每

年 均 面 臨 人 員 招 考 不 足 之 窘 境 。 該 署 允 應 積 極 檢 討 改 善 ， 俾 中 央 政 府 機 關 首 長 及 特 定

人 士 之 安 全 警 衛 派 遣 法 制 化 ， 以 符 合 法 治 國 家 警 察 執 勤 規 範 。  

五 、 內 政 部 警 政 署 查 復 本 院 資 料 未 盡 確 實 或 時 有 延 宕 處 理 情 事 ， 前 經 本 院 糾 正 在 案 ； 該 署 仍

未 能 確 實 檢 討 改 善 ， 復 於 本 院 向 該 署 調 卷 本 案 相 關 資 料 過 程 中 ， 該 署 所 查 復 資 料 仍 有 未

確 實 查 明 之 錯 誤 資 料 ， 顯 示 該 署 之 資 料 管 理 與 掌 握 確 有 明 顯 瑕 疵 ， 洵 有 疏 失 ：  

查 內 政 部 警 政 署 於 本 院 前 調 查 「 有 關 警 察 機 關 及 相 關 首 長 座 車 購 置 是 否 涉 有 違 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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情 事 」 乙 案 ， 由 於 內 政 部 警 政 署 所 查 復 本 院 之 資 料 或 為 未 確 實 查 明 之 錯 誤 資 料 ， 一 再

更 正 ， 或 查 復 不 實 、 延 宕 處 理 等 ， 確 有 疏 失 ， 案 經 本 院 糾 正 在 案 。 惟 該 署 仍 未 能 確 實

檢 討 改 善 ， 復 於 本 院 向 該 署 調 卷 本 案 相 關 資 料 過 程 中 ， 該 署 所 查 復 資 料 或 為 未 確 實 查

明 之 錯 誤 資 料 ， 或 延 宕 處 理 等 ， 例 如 ： 該 署 前 函 復 本 院 有 關 部 會 首 長 安 全 警 衛 （ 隨 扈 ）

派 遣 ， 竟 漏 列 財 政 部 部 長 之 隨 扈 派 遣 資 料 ， 迄 本 院 於 本 （ 九 十 三 ） 年 三 月 間 再 函 請 財

政 部 說 明 該 部 部 長 之 隨 扈 派 遣 情 形 時 始 發 現 該 署 漏 列 情 事 。 據 該 署 向 本 院 說 明 略 以 ：

「 由 於 首 長 隨 扈 由 保 六 第 二 警 官 隊 執 行 ， 財 政 部 林 全 部 長 隨 扈 係 於 八 十 九 年 主 計 長 任

內 由 內 政 部 警 政 署 核 派 該 總 隊 第 一 大 隊 隊 員 張 富 杰 擔 任 ， 前 函 送 貴 院 相 關 資 料 ， 以 保

六 第 二 警 官 隊 所 派 遣 之 隨 扈 為 主 ， 以 致 疏 忽 漏 列 」 。 由 上 述 顯 見 該 署 於 本 院 調 卷 本 案

相 關 資 料 過 程 中 ， 該 署 所 查 復 資 料 一 再 為 未 確 實 查 明 之 錯 誤 資 料 等 ， 均 顯 示 該 署 之 資

料 管 理 與 掌 握 確 有 明 顯 瑕 疵 ， 洵 有 疏 失 ， 亟 待 確 實 檢 討 改 進 ， 以 求 精 準 。  

六 、 行 政 院 農 業 委 員 會 前 主 任 委 員 范 振 宗 之 隨 扈 警 官 陳 建 次 隨 同 首 長 出 國 ， 並 由 中 美 基 金 報

支 國 外 出 差 旅 費 等 計 四 萬 三 千 餘 元 ， 是 否 有 隨 同 首 長 出 國 之 必 要 性 任 務 ， 確 有 可 議 之

處 ， 遂 引 起 外 界 質 疑 有 「 以 隨 同 首 長 出 國 、 公 款 報 銷 為 名 ， 行 犒 賞 慰 勞 隨 扈 警 官 之 實 」

之 嫌 ， 洵 有 疏 失 ：  

據 本 院 調 查 ， 行 政 院 農 業 委 員 會 前 主 任 委 員 范 振 宗 於 九 十 一 年 十 一 月 十 七 日 至 二

十 一 日 率 該 會 國 際 合 作 處 處 長 王 明 來 、 科 長 林 麗 芳 、 桃 園 區 農 業 改 良 場 場 長 鄭 隨 和 、

秘 書 室 主 任 黃 明 耀 、 主 任 委 員 辦 公 室 機 要 秘 書 王 興 彥 、 主 任 委 員 隨 扈 警 官 陳 建 次 （ 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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員 由 中 美 基 金 報 支 國 外 出 差 旅 費 新 台 幣 一 萬 七 千 九 百 六 十 元 、 機 票 二 五 、 九 三 五 元 ，

共 計 四 三 、 八 九 五 元 ） 等 一 行 七 人 至 泰 國 曼 谷 、 清 邁 等 地 ， 出 席 旅 泰 客 屬 聯 誼 會 新 舊

任 會 長 交 接 典 禮 ， 宣 慰 我 客 屬 旅 泰 僑 胞 。 該 團 出 國 人 員 雖 經 函 報 行 政 院 ， 惟 該 團 部 分

人 員 如 該 會 主 任 委 員 隨 扈 警 官 陳 建 次 亦 隨 團 出 國 等 是 否 有 其 必 要 性 任 務 ， 亦 未 明 述 ，

遂 引 起 外 界 質 疑 有 「 以 隨 同 首 長 出 國 、 公 款 報 銷 為 名 ， 行 犒 賞 慰 勞 隨 扈 警 官 之 實 」 之

嫌 ， 確 有 可 議 之 處 ， 亦 未 符 合 撙 節 公 款 開 支 原 則 等 ， 均 難 謂 允 當 。 又 部 會 首 長 出 國 ，

若 其 任 務 有 危 險 性 而 必 須 有 安 全 警 衛 隨 扈 之 全 程 陪 同 ， 亦 允 宜 循 部 會 首 長 安 全 維 護 管

道 向 相 關 機 關 請 求 支 援 。 況 且 「 部 會 首 長 各 攜 其 隨 扈 警 官 出 國 」 此 例 一 開 ， 若 各 部 會

首 長 出 國 互 相 援 引 ， 勢 將 增 加 大 筆 公 帑 支 出 ， 洵 有 疏 失 。 又 據 內 政 部 警 政 署 向 本 院 說

明 略 以 ， 自 九 十 一 年 迄 今 行 政 院 所 屬 三 十 五 部 會 首 長 中 ， 曾 隨 同 部 會 首 長 出 國 之 安 全

警 衛 （ 隨 扈 ） 除 上 述 行 政 院 農 業 委 員 會 主 任 委 員 范 振 宗 之 隨 扈 （ 陳 建 次 ） 外 ， 尚 有 內

政 部 部 長 余 政 憲 （ 隨 扈 林 俊 賢 、 張 家 熙 ） 、 行 政 院 公 共 工 程 委 員 會 主 任 委 員 郭 瑤 琪 （ 隨

扈 莊 美 玲 ） 、 行 政 院 文 化 建 設 委 員 會 主 任 委 員 陳 郁 秀 （ 隨 扈 陳 詩 緯 ） 、 行 政 院 體 育 委

員 會 主 任 委 員 林 德 福 （ 隨 扈 康 資 德 ） 、 行 政 院 客 家 委 員 會 主 任 委 員 葉 菊 蘭 （ 隨 扈 葉 碧

翠 ） 之 隨 扈 ， 亦 請 行 政 院 督 促 所 屬 併 同 檢 討 隨 扈 隨 同 首 長 出 國 是 否 有 其 必 要 性 任 務 之

審 核 標 準 機 制 及 訂 定 相 關 配 套 措 施 ， 俾 避 免 各 部 會 首 長 出 國 互 相 援 引 ， 增 加 公 帑 支 出 ，

並 引 致 外 界 質 疑 部 會 首 長 「 帶 同 隨 扈 出 國 以 公 款 報 銷 有 犒 賞 慰 勞 隨 扈 」 之 嫌 。  

乙 、 台 灣 地 區 二 十 五 縣 （ 市 ） （ 政 府 ） 警 察 局 安 全 警 衛 （ 隨 扈 ） 派 遣 部 分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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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 院 於 九 十 二 年 十 月 一 日 以 （ 九 十 二 ） 處 臺 調 貳 字 第 ○ 九 二 ○ 八 ○ 五 四 二 四 號 函

請 內 政 部 警 政 署 所 屬 二 十 五 縣 （ 市 ） （ 政 府 ） 警 察 局 就 所 轄 縣 （ 市 ） 目 前 安 全 警 衛 （ 隨

扈 ） 派 遣 情 形 及 工 作 範 疇 ， 分 別 填 列 「 縣 （ 市 ） （ 政 府 ） 警 察 局 目 前 安 全 警 衛 （ 隨 扈 ）

派 遣 情 形 及 工 作 範 疇 調 查 表 」 、 「 縣 （ 市 ） （ 政 府 ） 警 察 局 安 全 警 衛 派 遣 及 工 作 範 疇

明 細 表 」 、 「 縣 （ 市 ） （ 政 府 ） 警 察 局 目 前 被 借 調 警 員 擔 任 安 全 警 衛 （ 隨 扈 ） 情 形 調

查 表 」 、 「 縣 （ 市 ） （ 政 府 ） 警 察 局 警 員 目 前 擔 任 安 全 警 衛 （ 隨 扈 ） 而 占 其 他 警 察 機

關 職 缺 情 形 調 查 表 」 ， 經 本 院 彙 總 整 理 其 安 全 警 衛 （ 隨 扈 ） 派 遣 情 形 ， 調 查 基 準 日 為

九 十 二 年 九 月 三 十 日 ， 詳 附 表 六 、 七 。  

一 、 目 前 已 有 安 全 警 衛 （ 隨 扈 ） 派 遣 而 未 訂 定 相 關 法 令 規 定 以 為 審 核 派 遣 依 據 之 縣 （ 市 ） （ 政

府 ） 警 察 局 計 有 台 北 市 政 府 警 察 局 、 高 雄 市 政 府 警 察 局 、 基 隆 市 警 察 局 、 台 北 縣 政 府 警

察 局 、 桃 園 縣 政 府 警 察 局 、 台 南 縣 警 察 局 、 台 南 市 警 察 局 、 屏 東 縣 警 察 局 、 花 蓮 縣 警 察

局 、 台 東 縣 警 察 局 等 十 單 位 ， 洵 有 違 失 ：  

( 一 ) 台 灣 地 區 各 縣 （ 市 ） （ 政 府 ） 警 察 局 目 前 派 遣 正 副 首 長 、 議 長 及 特 定 人 士 之 安 全 警 衛

（ 隨 扈 ） 情 形 分 析 。  

台 灣 地 區 各 縣 （ 市 ） （ 政 府 ） 警 察 局 目 前 正 副 首 長 、 議 長 及 特 定 人 士 之 安 全 警

衛 （ 隨 扈 ） 之 派 遣 情 形 ， 於 九 十 二 年 九 月 三 十 日 調 查 基 準 日 ， 有 二 十 二 位 縣 （ 市 ）

長 、 四 位 副 市 長 、 十 九 位 議 會 議 長 、 十 二 位 副 議 長 、 十 六 位 立 法 委 員 （ 十 八 位 中 有

二 位 重 複 計 算 ） 、 二 位 市 議 員 、 一 位 法 院 庭 長 、 二 位 檢 察 官 以 及 桃 園 縣 前 議 員 鄧 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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昌 先 生 ， 共 計 七 十 九 位 安 全 警 衛 對 象 接 受 一 八 五 位 警 衛 隨 扈 之 保 護 。 詳 附 表 六 、 附

表 七 。  
１ 、 縣 （ 市 ） 長 之 安 全 警 衛 （ 隨 扈 ） 派 遣 ： 台 灣 地 區 二 十 五 縣 （ 市 ） （ 政 府 ） 警 察 局 中 ，

計 有 台 北 市 等 二 十 二 縣 （ 市 ） 之 縣 （ 市 ） 長 有 安 全 警 衛 （ 隨 扈 ） 之 派 遣 情 形 。  

２ 、 副 縣 （ 市 ） 長 之 安 全 警 衛 （ 隨 扈 ） 派 遣 ： 台 灣 地 區 二 十 五 縣 （ 市 ） （ 政 府 ） 警 察 局

中 ， 計 有 高 雄 市 、 新 竹 市 、 台 南 市 等 三 市 之 四 位 副 市 長 有 安 全 警 衛 （ 隨 扈 ） 之 派

遣 情 形 。  

３ 、 縣 （ 市 ） 議 會 議 長 之 安 全 警 衛 （ 隨 扈 ） 派 遣 ： 台 灣 地 區 二 十 五 縣 （ 市 ） （ 政 府 ） 警

察 局 中 ， 計 有 高 雄 市 等 十 九 縣 （ 市 ） 之 縣 （ 市 ） 議 會 之 議 長 有 安 全 警 衛 （ 隨 扈 ）

之 派 遣 情 形 。  

４ 、 縣 （ 市 ） 議 會 副 議 長 之 安 全 警 衛 （ 隨 扈 ） 派 遣 ： 台 灣 地 區 二 十 五 縣 （ 市 ） （ 政 府 ）

警 察 局 中 ， 計 有 高 雄 市 等 十 二 縣 （ 市 ） 之 縣 （ 市 ） 議 會 之 副 議 長 有 安 全 警 衛 （ 隨

扈 ） 之 派 遣 情 形 。  

５ 、 立 法 委 員 之 安 全 警 衛 （ 隨 扈 ） 派 遣 ： 台 灣 地 區 二 十 五 縣 （ 市 ） （ 政 府 ） 警 察 局 中 ，

計 有 十 八 位 立 法 委 員 有 安 全 警 衛 （ 隨 扈 ） 之 派 遣 情 形 ， 由 於 傅 崐 萁 委 員 於 台 北 市

政 府 警 察 局 及 花 蓮 縣 警 察 局 以 及 邱 毅 委 員 於 台 北 市 政 府 警 察 局 、 高 雄 市 政 府 警 察

局 皆 有 派 員 保 護 ， 重 複 計 算 二 次 ， 故 實 際 上 申 請 隨 扈 保 護 之 立 法 委 員 計 有 十 六 位 。

又 本 院 於 詢 問 內 政 部 警 政 署 相 關 人 員 時 ， 該 署 復 提 供 九 十 三 年 五 月 十 二 日 申 請 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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扈 保 護 之 立 法 委 員 計 二 十 八 位 ， 共 使 用 警 力 三 十 七 員 ， 詳 附 表 八 。  

６ 、 其 他 特 定 人 士 之 安 全 警 衛 （ 隨 扈 ） 派 遣 ： 台 灣 地 區 二 十 五 縣 （ 市 ） （ 政 府 ） 警 察 局

中 ， 其 他 特 定 人 士 之 安 全 警 衛 （ 隨 扈 ） 派 遣 情 形 ， 計 二 位 台 北 市 議 員 、 一 位 法 院

庭 長 、 二 位 檢 察 官 以 及 桃 園 縣 前 議 員 鄧 文 昌 先 生 等 。  

７ 、 未 有 安 全 警 衛 （ 隨 扈 ） 派 遣 之 縣 （ 市 ） （ 政 府 ） 警 察 局 ： 台 灣 地 區 二 十 五 縣 （ 市 ）

（ 政 府 ） 警 察 局 中 ， 計 有 宜 蘭 縣 警 察 局 、 福 建 省 金 門 縣 警 察 局 、 福 建 省 連 江 縣 警

察 局 未 有 安 全 警 衛 （ 隨 扈 ） 派 遣 情 形 。  

( 二 ) 目 前 已 有 安 全 警 衛 （ 隨 扈 ） 派 遣 而 未 訂 定 相 關 法 令 規 定 以 為 審 核 派 遣 依 據 之 縣 （ 市 ）

（ 政 府 ） 警 察 局 計 有 台 北 市 政 府 警 察 局 、 高 雄 市 政 府 警 察 局 、 基 隆 市 警 察 局 、 台 北 縣

政 府 警 察 局 、 桃 園 縣 政 府 警 察 局 、 台 南 縣 警 察 局 、 台 南 市 警 察 局 、 屏 東 縣 警 察 局 、 花

蓮 縣 警 察 局 、 台 東 縣 警 察 局 等 十 單 位 ， 洵 有 違 失 。  

１ 、 依 立 法 委 員 行 為 法 第 十 四 條 規 定 ： 「 立 法 委 員 因 行 使 職 權 ， 而 受 他 人 強 暴 、 脅 迫 或

恐 嚇 ， 致 其 本 人 或 關 係 人 之 生 命 、 身 體 、 自 由 、 名 譽 或 財 產 受 有 危 害 之 虞 時 ， 得

通 知 治 安 機 關 予 以 保 護 ， 治 安 機 關 亦 應 主 動 予 以 保 護 。 」 「 前 項 保 護 辦 法 ， 由 行 政

院 會 同 立 法 院 定 之 。 」 復 依 「 立 法 委 員 行 使 職 權 保 護 辦 法 」 第 一 條 規 定 ： 「 本 辦 法

依 立 法 委 員 行 為 法 （ 以 下 簡 稱 本 法 ） 第 十 四 條 第 二 項 規 定 訂 定 之 。 」 同 辦 法 第 二

條 規 定 ： 「 本 法 第 十 四 條 第 一 項 所 稱 治 安 機 關 ， 係 指 內 政 部 警 政 署 及 其 所 屬 或 指 揮

監 督 機 關 。 」 同 辦 法 第 三 條 規 定 ： 「 立 法 委 員 於 有 本 法 第 十 四 條 第 一 項 規 定 情 事 時 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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得 以 下 列 方 式 通 知 治 安 機 關 予 以 保 護 ： 一 、 通 知 書 。 二 、 口 頭 。 三 、 電 話 。 四 、

傳 真 。 以 口 頭 、 電 話 或 傳 真 為 之 者 ， 應 於 三 日 內 補 送 前 項 第 一 款 之 通 知 書 。 」 同

辦 法 第 四 條 規 定 ： 「 前 條 通 知 ， 應 由 立 法 委 員 本 人 向 治 安 機 關 為 之 。 但 情 況 急 迫 無

法 親 自 通 知 者 ， 得 由 關 係 人 代 為 通 知 。 」 同 辦 法 第 五 條 規 定 ： 「 治 安 機 關 接 獲 保 護

通 知 時 ， 應 即 依 其 職 權 ， 並 視 案 情 需 要 ， 運 用 適 當 方 法 或 協 調 相 關 機 關 ， 採 取 下

列 保 護 措 施 ： 一 、 人 身 保 護 。 二 、 住 居 所 保 護 。 三 、 服 務 處 所 保 護 。 四 、 立 法 院

議 場 、 會 議 場 及 會 館 安 全 維 護 。 」 「 前 項 保 護 措 施 ， 於 保 護 事 由 消 滅 後 ， 停 止 之 」 。

再 依 警 察 法 第 三 條 第 二 項 規 定 ： 「 有 關 直 轄 市 警 政 、 警 衛 及 縣  ( 市 ) 警 衛 之 實 施 事

項 ， 其 立 法 及 執 行 ， 應 分 屬 於 直 轄 市 、 縣  ( 市 ) 。 」  

２ 、 有 關 立 法 委 員 因 行 使 職 權 ， 而 受 他 人 強 暴 、 脅 迫 或 恐 嚇 ， 致 其 本 人 或 關 係 人 之 生

命 、 身 體 、 自 由 、 名 譽 或 財 產 受 有 危 害 之 虞 ， 得 依 前 揭 規 定 通 知 治 安 機 關 予 以 保

護 。 至 台 灣 地 區 各 縣 （ 市 ） （ 政 府 ） 警 察 局 目 前 正 副 首 長 、 議 長 及 特 定 人 士 之 安 全

警 衛 （ 隨 扈 ） 之 派 遣 法 令 依 據 ， 據 內 政 部 向 本 院 說 明 略 以 ： 「 依 警 察 法 第 三 條 第 一

項 規 定 ， 有 關 直 轄 市 警 政 、 警 衛 及 縣 （ 市 ） 警 衛 之 實 施 事 項 ， 屬 地 方 政 府 權 責 」 。

另 據 內 政 部 警 政 署 查 復 本 院 相 關 資 料 顯 示 ， 目 前 縣 （ 市 ） （ 政 府 ） 警 察 局 派 遣 安 全

警 衛 （ 隨 扈 ） 之 法 令 依 據 竟 大 部 分 為 精 省 前 由 前 台 灣 省 警 務 處 於 八 十 五 年 十 一 月

二 十 三 日 以 保 警 字 第 一 五 一 一 三 九 號 函 各 縣 （ 市 ） （ 政 府 ） 警 察 局 之 「 加 強 各 級 機

關 首 長 安 全 維 護 措 施 」 。 至 目 前 有 安 全 警 衛 （ 隨 扈 ） 派 遣 而 未 訂 定 相 關 法 令 規 定 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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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 審 核 派 遣 依 據 之 縣 （ 市 ） （ 政 府 ） 警 察 局 計 有 台 北 市 政 府 警 察 局 、 高 雄 市 政 府 警

察 局 、 基 隆 市 警 察 局 、 台 北 縣 政 府 警 察 局 、 桃 園 縣 政 府 警 察 局 、 台 南 縣 警 察 局 、

台 南 市 警 察 局 、 屏 東 縣 警 察 局 、 花 蓮 縣 警 察 局 、 台 東 縣 警 察 局 等 十 單 位 ， 洵 有 違

失 。  

二 、 內 政 部 警 政 署 自 精 省 後 迄 未 就 台 灣 地 區 二 十 五 縣 （ 市 ） （ 政 府 ） 警 察 局 之 安 全 警 衛 （ 隨

扈 ） 派 遣 訂 定 規 範 準 則 ， 俾 供 所 屬 二 十 五 縣 （ 市 ） （ 政 府 ） 警 察 局 訂 定 相 關 法 令 之 審 核

標 準 依 據 ， 並 確 實 監 督 控 管 ， 確 有 疏 失 ：  

依 警 察 法 第 三 條 第 二 項 規 定 ： 「 有 關 直 轄 市 警 政 、 警 衛 及 縣  ( 市 ) 警 衛 之 實 施 事

項 ， 其 立 法 及 執 行 ， 應 分 屬 於 直 轄 市 、 縣  ( 市 ) 。 」 據 本 院 詢 問 內 政 部 警 政 署 相 關 人

員 陳 稱 略 以 ： 「 如 卸 任 首 長 隨 扈 派 多 久 及 特 定 人 士 之 隨 扈 派 遣 ， 我 們 有 苦 楚 。 」 「 （ 有

關 是 否 有 立 委 連 續 申 請 保 護 之 情 事 ） 只 要 立 委 提 出 來 ， 我 們 實 在 没 有 能 力 去 抵 擋 。 」

「 （ 內 政 部 警 政 署 有 無 訂 定 派 遣 標 準 規 範 以 為 縣 【 市 】 警 察 局 之 依 據 ） 精 省 以 後 就 没

有 再 訂 定 」 。 經 核 依 警 察 法 第 三 條 第 一 項 規 定 ， 有 關 直 轄 市 警 政 、 警 衛 及 縣 （ 市 ） 警

衛 之 實 施 事 項 ， 雖 係 屬 地 方 政 府 權 責 ； 惟 據 前 開 內 政 部 警 政 署 相 關 人 員 之 說 明 ， 亦 一

語 道 盡 隨 扈 派 遣 確 無 審 核 標 準 及 機 制 ， 尤 以 特 定 人 士 之 定 義 、 申 請 理 由 及 程 序 、 具 體

危 安 狀 況 、 保 護 對 象 之 合 理 性 及 必 要 性 、 保 護 期 間 之 長 短 及 保 護 事 由 消 滅 之 檢 討 、 無

明 確 之 撤 回 機 制 、 隨 扈 派 遣 人 數 、 期 限 、 定 期 檢 討 續 派 必 要 性 等 公 帄 合 理 之 審 查 原 則 ，

參 酌 具 體 危 安 狀 況 與 需 要 審 慎 規 劃 派 遣 ， 且 對 安 全 警 衛 （ 隨 扈 ） 之 工 作 範 疇 項 目 以 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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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 理 工 作 時 間 亦 予 以 明 訂 。 另 各 級 民 意 代 表 於 選 舉 期 間 申 請 隨 扈 警 衛 乙 節 ， 各 縣 （ 市 ）

警 察 局 基 於 選 舉 期 間 之 安 全 考 量 ， 並 參 酌 實 際 危 安 狀 況 ， 臨 時 調 派 適 當 警 力 ， 以 維 護

其 安 全 ， 係 屬 階 段 性 任 務 ， 惟 於 選 舉 結 束 後 ， 所 派 警 力 即 應 撤 回 ， 以 符 規 定 ； 如 仍 有

安 全 顧 慮 ， 亦 應 再 循 正 常 程 序 提 出 ， 並 檢 附 相 關 具 體 危 安 情 資 ， 以 為 審 核 是 否 賡 續 派

遣 之 依 據 ， 始 符 法 制 。 然 內 政 部 警 政 署 於 精 省 前 訂 定 「 加 強 各 級 機 關 首 長 安 全 維 護 措

施 」 ， 並 由 前 台 灣 省 警 務 處 於 八 十 五 年 十 一 月 二 十 三 日 以 保 警 字 第 一 五 一 一 三 九 號 函

各 縣 （ 市 ） （ 政 府 ） 警 察 局 。 該 署 自 精 省 後 迄 未 就 台 灣 地 區 二 十 五 縣 （ 市 ） （ 政 府 ）

警 察 局 之 安 全 警 衛 （ 隨 扈 ） 派 遣 訂 定 規 範 準 則 ， 俾 供 所 屬 二 十 五 縣 （ 市 ） （ 政 府 ） 警

察 局 訂 定 相 關 法 令 之 審 核 標 準 依 據 ， 並 確 實 監 督 控 管 ， 確 有 疏 失 。  

丙 、 內 政 部 部 長 余 政 憲 是 否 挪 用 警 用 車 輛 作 為 私 人 用 途 及 其 南 部 官 邸 隨 扈 警 衛 派 遣 部 分  

依 警 察 法 第 四 條 規 定 ： 「 內 政 部 掌 理 全 國 警 察 行 政 ， 並 指 導 監 督 各 直 轄 市 警 政 、

警 衛 及 縣  ( 市 ) 警 衛 之 實 施 」 。 復 依 內 政 部 警 政 署 組 織 條 例 第 二 條 規 定 ： 「 內 政 部 警

政 署  ( 以 下 簡 稱 本 署 ) 承 內 政 部 部 長 之 命 ， 執 行 全 國 警 察 行 政 事 務 ， 統 一 指 揮 、 監 督

全 國 警 察 機 關 執 行 警 察 任 務 」 。 同 條 例 第 三 條 規 定 ： 「 本 署 掌 理 警 察 法 第 五 條 所 列 全

國 性 警 察 業 務 ， 並 辦 理 下 列 事 項 ： … 四 、 警 衛 安 全 、 警 備 治 安 及 義 勇 警 察 、 民 防 團 隊

等 編 組 、 訓 練 、 運 用 之 規 劃 、 督 導 事 項 。 … 」 。 再 依 內 政 部 八 十 九 年 十 月 十 一 日 台 （ 八

九 ） 內 政 風 字 第 八 九 ○ 二 ○ 六 四 號 函 核 定 、 內 政 部 警 政 署 八 十 九 年 十 月 二 十 日 （ 八 九 ）

警 署 保 字 第 二 一 八 一 三 二 號 函 發 布 「 警 衛 派 遣 作 業 規 定 」 三 、 規 定 ： 「 中 央 政 府 機 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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首 長 及 特 定 人 士 之 安 全 警 衛 ， 由 內 政 部 警 政 署 保 安 警 察 第 六 總 隊 負 責 執 行 。 」 同 要 點

四 規 定 ： 「 安 全 警 衛 派 遣 對 象 如 下 ： （ 一 ） 五 院 院 長 。 （ 二 ） 五 院 副 院 長 。 （ 三 ） 各

部 會 首 長 。 （ 四 ） 特 定 人 士 」 。 是 中 央 政 府 機 關 首 長 及 特 定 人 士 之 安 全 警 衛 派 遣 之 主

管 機 關 為 內 政 部 警 政 署 ， 內 政 部 掌 理 全 國 警 察 行 政 ， 並 指 導 監 督 各 直 轄 市 警 政 、 警 衛

及 縣  ( 市 ) 警 衛 之 實 施 ， 該 署 亦 承 內 政 部 部 長 之 命 ， 執 行 該 項 任 務 。  

一 、 內 政 部 前 部 長 余 政 憲 南 下 高 雄 使 用 高 雄 縣 政 府 警 察 局 以 「 專 供 」 「 戒 送 人 犯 就 醫 ， 移 送

人 犯 及 緝 捕 脫 逃 人 犯 使 用 、 運 輸 警 力 」 名 義 申 請 免 繳 貨 物 稅 、 使 用 牌 照 稅 或 汽 車 燃 料 使

用 費 之 P2∣4299 「 警 備 車 」 ， 曾 至 鳳 西 國 小 參 加 其 女 兒 畢 業 典 禮 以 及 高 雄 球 場 打 高 爾

夫 球 等 私 人 用 途 ， 核 與 貨 物 稅 條 例 第 十 二 條 、 貨 物 稅 稽 徵 規 則 第 八 條 、 使 用 牌 照 稅 法 第

七 條 、 汽 車 燃 料 使 用 費 徵 收 及 分 配 辦 法 第 四 條 等 規 定 有 違 ， 確 有 違 失 ：  

( 一 ) 依 貨 物 稅 條 例 第 十 二 條 規 定 ： 「 車 輛 類 之 課 稅 項 目 及 稅 率 如 左 ： 一 、 汽 車 ： … （ 三 ）

供 研 究 發 展 用 之 進 口 車 輛 、 附 有 特 殊 裝 置 專 供 公 共 安 全 及 公 共 衛 生 目 的 使 用 之 特 種

車 輛 … 免 稅 … 」 「 第 一 項 第 一 款 第 三 目 所 稱 附 有 特 殊 裝 置 專 供 公 共 安 全 及 公 共 衛 生

目 的 使 用 之 特 種 車 輛 如 左 ： 一 、 專 供 公 共 安 全 使 用 之 警 備 車 、 偵 查 勘 驗 用 車 、 追 捕

提 解 人 犯 車 、 消 防 車 及 工 程 救 險 車 等 。 … 」 。 使 用 牌 照 稅 法 第 七 條 規 定 ： 「 左 列 交 通

工 具 ， 免 徵 使 用 牌 照 稅 ︰ 一 、 屬 於 軍 隊 裝 備 編 制 內 之 交 通 工 具 。 … 三 、 專 供 公 共 安

全 使 用 ， 而 有 固 定 特 殊 設 備 及 特 殊 標 幟 之 交 通 工 具 ︰ 如 警 備 車 、 偵 查 勘 驗 用 車 、 追

捕 提 解 人 犯 車 、 消 防 車 、 工 程 救 險 車 及 海 難 救 險 船 等 。 … 」 「 前 項 各 款 免 徵 使 用 牌 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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稅 之 交 通 工 具 ， 應 於 使 用 前 辦 理 免 徵 使 用 牌 照 稅 手 續 ， 非 經 交 通 管 理 機 關 核 准 ， 不

得 轉 讓 、 改 裝 、 改 設 或 變 更 使 用 性 質 。 」 汽 車 燃 料 使 用 費 徵 收 及 分 配 辦 法 第 四 條 規

定 ： 「 下 列 各 款 車 輛 ， 免 徵 汽 車 燃 料 使 用 費 ： … 二 、 領 有 特 種 車 行 車 執 照 並 免 徵 使 用

牌 照 稅 之 消 防 車 、 救 護 車 、 憲 警 巡 邏 車 、 警 備 車 、 灑 水 車 、 水 肥 車 、 垃 圾 車 及 運 送

郵 件 之 汽 車 。 … 」 。 復 依 財 政 部 賦 稅 署 八 十 二 年 十 一 月 八 日 台 稅 二 發 第 八 二 Ｏ 八 二 八

一 二 七 號 函 示 略 以 ： 「 貨 物 稅 條 例 第 十 二 條 第 一 項 第 一 款 第 三 目 規 定 附 有 特 殊 裝 置 專

供 公 共 安 全 目 的 使 用 之 特 種 車 輛 免 徵 貨 物 稅 ， 係 指 貨 物 稅 稽 徵 規 則 第 八 條 第 一 款 所

稱 專 供 公 共 安 全 使 用 之 警 備 車 、 偵 防 勘 驗 用 車 、 追 捕 提 解 人 犯 車 、 消 防 車 、 工 程 救

險 車 而 言 。 貴 監 購 置 克 萊 斯 勒 小 客 車 一 輛 ， 作 為 首 長 座 車 兼 警 備 車 ， 不 符 合 專 供 公

共 安 全 目 的 使 用 之 免 稅 要 件 ， … 」 。 是 專 供 公 共 安 全 使 用 ， 而 有 固 定 特 殊 設 備 及 特 殊

標 幟 之 特 種 車 輛 警 備 車 係 指 專 供 戒 送 人 犯 就 醫 ， 移 送 人 犯 及 緝 捕 脫 逃 人 犯 使 用 ， 如

車 上 裝 有 警 報 器 、 警 示 器 、 無 線 電 話 等 特 殊 裝 置 ， 車 身 並 漆 有 機 關 名 銜 及 「 警 備 車 」

字 樣 者 ， 得 免 徵 貨 物 稅 、 使 用 牌 照 稅 及 汽 車 燃 料 使 用 費 。 該 警 備 車 如 改 變 用 途 或 轉

讓 ， 不 合 核 准 免 稅 要 件 時 ， 應 逕 向 所 在 地 稽 徵 機 關 申 報 補 繳 貨 物 稅 等 。  

( 二 ) 據 高 雄 縣 政 府 警 察 局 相 關 人 員 向 本 院 說 明 略 以 ：  

１ 、 「 余 部 長 於 南 部 之 行 程 則 請 高 雄 縣 政 府 警 察 局 支 援 車 輛 載 送 ， 該 局 於 接 獲 通 知

時 ， 依 狀 況 臨 時 調 派 車 輛 支 援 ， 車 號 P2-4299 優 先 派 遣 ， 同 時 由 該 局 調 派 公 務 司

機 乙 名 ， 擔 任 駕 駛 ， 無 指 示 擔 任 隨 扈 之 員 警 接 送 其 子 女 上 下 學 」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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２ 、 「 為 因 應 部 長 安 全 警 衛 需 要 ， 該 署 於 九 十 二 年 二 月 五 日 以 警 署 人 字 第 ○ 九 一 ○ ○

○ 五 九 八 二 號 函 指 定 高 雄 縣 政 府 警 察 局 交 通 隊 警 員 黃 厚 福 擔 任 余 部 長 南 部 官 邸 及

行 程 之 安 全 維 護 工 作 ， 故 該 局 僅 派 黃 員 擔 任 部 長 南 部 寓 所 固 定 警 衛 兼 南 部 行 程 活

動 隨 扈 任 務 」 。  

３ 、 「 依 據 聯 合 報 登 載 之 照 片 為 九 十 二 年 六 月 十 八 日 ， 當 天 駕 駛 為 姚 克 帄 、 隨 扈 黃 厚

福 及 警 官 隊 張 家 熙 ， 車 號 為 P2│4299 。 當 天 上 午 七 時 三 十 分 由 部 長 家 出 發 至 鳳 西

國 小 參 加 其 孿 生 女 兒 畢 業 典 禮 ， 車 上 乘 坐 人 員 為 部 長 、 夫 人 、 駕 駛 、 二 位 隨 扈 等

五 人 」 。 「 當 天 約 上 午 八 時 三 十 分 抵 鳳 西 國 小 參 加 畢 業 典 禮 ， 約 停 留 至 九 時 三 十 分 ，

即 前 往 高 雄 縣 美 濃 鎮 台 灣 電 力 公 司 竹 子 門 發 電 廠 ， 巡 視 該 處 所 一 處 列 古 蹟 情 形 ，

午 後 再 往 高 雄 縣 六 龜 鄉 寶 來 地 區 ， 與 當 地 溫 泉 業 者 舉 行 座 談 會 ， 座 談 會 結 束 後 即

返 回 其 位 於 高 雄 縣 仁 武 鄉 官 邸 」 。  

４ 、 「 有 關 余 前 部 長 子 女 派 員 隨 扈 係 現 任 立 法 委 員 鄭 貴 蓮 女 士 依 『 立 法 委 員 行 使 職 權

保 護 辦 法 』 之 規 定 ， 基 於 安 全 理 由 向 警 方 提 出 保 護 其 子 女 ， 高 雄 縣 政 府 警 察 局 派

員 保 護 其 子 女 ， 出 入 均 由 鄭 立 委 自 行 僱 用 司 機 載 送 ， 並 非 由 該 局 派 員 警 載 送 」 。  

( 三 ) 另 據 本 案 相 關 證 人 向 本 院 陳 述 略 以 ： 「 余 政 憲 擔 任 內 政 部 部 長 任 內 ， 曾 經 多 次 使 用 高

雄 縣 政 府 警 察 局 所 屬 P2∣4299 號 警 備 車 前 往 位 於 高 雄 縣 鳥 松 鄉 高 雄 高 爾 夫 球 場 打

球 」 。  

( 四 ) 經 核 高 雄 縣 政 府 警 察 局 所 提 供 部 長 余 政 憲 南 下 使 用 之 P2∣4299 廂 式 藍 色 「 警 備 車 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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係 以 「 專 供 」 「 戒 送 人 犯 就 醫 ， 移 送 人 犯 及 緝 捕 脫 逃 人 犯 使 用 、 運 輸 警 力 」 名 義 申 請

免 繳 貨 物 稅 、 使 用 牌 照 稅 或 汽 車 燃 料 使 用 費 之 警 備 車 ， 余 部 長 曾 於 九 十 二 年 六 月 十

八 日 搭 乘 該 警 備 車 由 余 部 長 家 至 鳳 西 國 小 參 加 其 女 兒 畢 業 典 禮 ， 復 曾 經 多 次 使 用 該

警 備 車 前 往 位 於 高 雄 縣 鳥 松 鄉 高 雄 高 爾 夫 球 場 打 球 等 私 人 用 途 ， 案 經 相 關 證 人 向 本

院 指 證 在 卷 ， 核 與 貨 物 稅 條 例 第 十 二 條 、 貨 物 稅 稽 徵 規 則 第 八 條 、 使 用 牌 照 稅 法 第

七 條 、 汽 車 燃 料 使 用 費 徵 收 及 分 配 辦 法 第 四 條 等 規 定 有 違 ， 確 有 違 失 。  

二 、 高 雄 縣 政 府 警 察 局 對 立 法 院 鄭 貴 蓮 委 員 於 九 十 二 年 元 月 五 日 所 提 出 之 保 護 申 請 ， 並 未 指

定 保 護 期 限 ， 且 未 依 規 定 要 求 補 送 書 面 通 知 資 料 ， 迄 九 十 二 年 六 月 十 八 日 雖 通 知 派 遣 保

護 其 子 女 之 員 警 歸 建 ， 核 與 「 立 法 委 員 行 使 職 權 保 護 辦 法 」 第 三 條 之 規 定 「 應 於 三 日 內

補 送 前 項 第 一 款 之 通 知 書 」 容 有 未 合 ， 顯 有 疏 失 ：  

依 「 立 法 委 員 行 使 職 權 保 護 辦 法 」 第 三 條 規 定 ： 「 立 法 委 員 於 有 本 法 第 十 四 條 第

一 項 規 定 情 事 時 ， 得 以 下 列 方 式 通 知 治 安 機 關 予 以 保 護 ： 一 、 通 知 書 。 二 、 口 頭 。 三 、

電 話 。 四 、 傳 真 。 以 口 頭 、 電 話 或 傳 真 為 之 者 ， 應 於 三 日 內 補 送 前 項 第 一 款 之 通 知 書 」 。

是 立 法 委 員 向 治 安 機 關 申 請 保 護 應 依 規 定 以 書 面 申 請 之 。 據 高 雄 縣 政 府 警 察 局 相 關 人

員 向 本 院 說 明 略 以 ： 「 因 余 部 長 擔 任 高 雄 縣 縣 長 期 間 ， 高 雄 縣 政 府 警 察 局 曾 派 遣 隨 扈

警 衛 人 員 前 警 員 林 廷 霖 自 八 十 八 年 至 八 十 九 年 擔 任 是 項 任 務 ， 後 經 考 核 林 員 生 活 作 息

不 正 常 ， 於 八 十 九 年 間 歸 建 該 局 保 安 隊 服 勤 ， 九 十 年 間 輔 導 該 員 辭 職 。 惟 該 員 離 職 後

生 活 關 係 複 雜 ， 在 外 糾 紛 不 斷 ， 余 部 長 夫 人 （ 即 立 法 委 員 鄭 貴 蓮 女 士 ） 聞 訊 ， 基 於 林



 三 八  

員 於 隨 扈 期 間 對 余 家 狀 況 熟 悉 ， 為 顧 慮 其 家 人 之 安 全 ， 爰 依 『 立 法 委 員 行 使 職 權 保 護

辦 法 』 與 內 政 部 警 政 署 聯 繫 後 ， 由 前 署 長 室 祕 書 張 忠 龍 電 話 通 知 本 局 派 遣 隨 扈 警 力 一

名 ， 擔 任 內 政 部 余 部 長 （ 高 雄 寓 所 ） 安 全 警 衛 勤 務 ， 本 局 自 九 十 二 年 元 月 六 日 起 ， 指

派 保 安 隊 警 員 黃 清 垣 擔 任 是 項 任 務 ， 並 將 派 遣 情 形 電 覆 鄭 立 委 」 。 「 另 本 局 因 鄭 立 委

於 九 十 二 年 元 月 五 日 所 提 出 之 保 護 申 請 ， 並 未 指 定 保 護 期 限 ， 且 未 補 書 面 資 料 ， 為 避

免 他 人 誤 會 鄭 立 委 係 以 部 長 夫 人 之 身 分 請 該 局 派 員 警 保 護 其 子 女 ， 遂 於 九 十 二 年 六 月

十 八 日 將 派 遣 保 護 其 子 女 之 員 警 黃 清 垣 通 知 歸 建 ， 嗣 部 長 夫 人 鄭 立 委 貴 蓮 女 士 於 九 十

二 年 六 月 二 十 三 日 依 『 立 法 委 員 行 使 職 權 保 護 辦 法 』 之 規 定 ， 以 書 面 向 本 局 提 出 對 其

家 屬 保 護 ， 本 局 經 協 調 後 乃 於 九 十 二 年 七 月 一 日 起 再 由 保 安 隊 警 員 黃 清 垣 繼 續 擔 任 是

項 任 務 」 。  

經 核 ， 據 高 雄 縣 政 府 警 察 局 說 明 ， 該 局 因 鄭 立 委 於 九 十 二 年 元 月 五 日 所 提 出 之 保

護 申 請 ， 並 未 指 定 保 護 期 限 ， 且 未 補 書 面 資 料 。 核 與 「 立 法 委 員 行 使 職 權 保 護 辦 法 」

第 三 條 之 規 定 「 應 於 三 日 內 補 送 前 項 第 一 款 之 通 知 書 」 容 有 未 合 ， 高 雄 縣 政 府 警 察 局

未 依 前 揭 規 定 辦 理 ， 顯 有 疏 失 。  

三 、 內 政 部 警 政 署 承 內 政 部 部 長 之 命 ， 執 行 全 國 警 察 行 政 事 務 ， 惟 該 部 部 長 余 政 憲 非 但 未 能

以 身 作 則 ， 竟 率 先 違 反 規 定 ， 其 隨 扈 派 遣 或 「 以 電 話 通 知 」 、 「 借 調 隨 扈 」 、 「 超 額 派

遣 隨 扈 」 、 「 隨 扈 加 班 未 核 實 報 支 、 記 功 考 核 未 實 」 等 ， 核 與 相 關 規 定 未 合 ：  

( 一 ) 內 政 部 部 長 余 政 憲 於 高 雄 縣 仁 武 鄉 其 南 部 寓 所 加 派 員 警 乙 員 之 固 定 警 衛 兼 南 部 行 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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活 動 隨 扈 任 務 ， 未 依 規 定 以 書 面 申 請 ， 其 隨 扈 之 派 遣 計 達 三 員 ， 核 與 「 警 衛 派 遣 作 業

規 定 」 五 、 六 之 規 定 未 合 。  

依 「 警 衛 派 遣 作 業 規 定 」 五 、 規 定 ： 「 安 全 警 衛 派 遣 方 式 ： … （ 二 ） 其 餘 各 院

院 長 、 副 院 長 、 各 部 會 首 長 及 特 定 人 士 得 視 狀 況 需 要 ， 以 書 面 向 內 政 部 警 政 署 申 請

派 遣 。 」 同 規 定 六 、 規 定 ： 「 … （ 二 ） 各 院 副 院 長 及 經 核 定 之 部 會 首 長 置 隨 扈 一 員

或 二 員 ， 並 得 視 狀 況 需 要 ， 置 寓 所 外 圍 警 衛 四 員 。 （ 三 ） 特 定 人 士 置 隨 扈 一 員 或 二

員 」 。 據 高 雄 縣 政 府 警 察 局 相 關 人 員 向 本 院 說 明 略 以 ， 為 因 應 部 長 安 全 警 衛 需 要 ，

該 署 於 九 十 二 年 二 月 五 日 以 警 署 人 字 第 ○ 九 一 ○ ○ ○ 五 九 八 二 號 函 指 定 高 雄 縣 政 府

警 察 局 交 通 隊 警 員 黃 厚 福 擔 任 余 部 長 南 部 官 邸 及 行 程 之 安 全 維 護 工 作 。 經 核 該 局 派

遣 黃 員 擔 任 部 長 南 部 寓 所 固 定 警 衛 兼 南 部 行 程 活 動 隨 扈 任 務 ， 迄 本 院 調 查 基 準 日 九

十 二 年 九 月 三 十 日 ， 內 政 部 部 長 余 政 憲 之 隨 扈 包 括 張 家 熙 、 黨 一 凡 及 黃 厚 福 計 達 三

名 ， 詳 附 表 一 、 附 表 二 ， 且 內 政 部 對 該 三 名 隨 扈 派 遣 亦 皆 未 依 規 定 以 書 面 申 請 ， 核

與 前 揭 規 定 有 違 。 又 調 查 意 見 甲 、 四 （ 一 ） 述 及 內 政 部 長 余 政 憲 未 依 規 定 以 書 面 申

請 派 遣 三 名 隨 扈 ， 該 署 未 能 依 法 行 政 ， 嚴 謹 審 核 ， 否 准 該 部 部 長 「 以 電 話 通 知 」 、

「 借 調 隨 扈 」 、 「 超 額 派 遣 隨 扈 」 等 未 合 規 定 之 派 遣 隨 扈 申 請 ， 確 有 違 失 。  

( 二 ) 內 政 部 部 長 余 政 憲 南 部 寓 所 隨 扈 黃 厚 福 不 論 部 長 有 無 回 南 部 ， 除 假 日 外 每 天 固 定 報 支

四 小 時 加 班 ， 核 與 相 關 規 定 未 合 。  

依 九 十 年 二 月 八 日 內 政 部 台 （ 九 十 ） 內 警 字 第 九 ○ 八 ○ 一 六 九 號 函 訂 「 警 察 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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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 外 勤 員 警 超 勤 加 班 費 核 發 要 點 」 八 、 規 定 ： 「 超 勤 加 班 費 非 固 定 津 貼 ， 須 從 嚴 審

核 ， 核 實 發 給 ， 如 有 冒 領 或 審 查 不 實 者 ， 依 法 究 辦 並 追 究 有 關 人 員 責 任 」 。 據 本 院

詢 問 高 雄 縣 政 府 警 察 局 交 通 警 察 隊 警 員 黃 厚 福 （ 內 政 部 部 長 余 政 憲 南 部 寓 所 隨 扈 ）

略 以 ： 「 部 長 返 回 南 部 才 有 加 班 ， 最 少 超 （ 過 ） 四 小 時 以 上 。 我 們 隨 扈 没 有 假 日 ，

没 有 星 期 六 、 日 之 休 假 ， 我 們 每 天 固 定 報 四 小 時 加 班 （ 除 假 日 外 ） ， 不 管 部 長 有 無

回 南 部 」 。 經 核 內 政 部 部 長 余 政 憲 南 部 寓 所 隨 扈 黃 厚 福 雖 因 余 部 長 回 南 部 時 加 班 時

數 甚 長 ， 最 少 超 （ 過 ） 四 小 時 以 上 ， 極 其 辛 勞 ， 惟 渠 不 論 部 長 有 無 回 南 部 ， 除 假 日

外 每 天 固 定 報 支 四 小 時 加 班 ， 核 與 「 警 察 機 關 外 勤 員 警 超 勤 加 班 費 核 發 要 點 」 八 、

之 規 定 「 超 勤 加 班 費 非 固 定 津 貼 ， 須 從 嚴 審 核 ， 核 實 發 給 」 未 合 。  

( 三 ) 內 政 部 部 長 余 政 憲 南 部 寓 所 隨 扈 黃 厚 福 未 曾 在 北 部 擔 任 部 長 隨 扈 ， 竟 因 「 工 作 績 優 ，

執 行 立 法 院 第 五 屆 第 一 會 期 期 間 擔 任 部 長 人 身 安 全 隨 扈 ， 著 有 功 績 」 ， 予 以 記 功 二 次 ，

核 與 公 務 人 員 考 績 法 第 二 條 規 定 未 合 。  

依 公 務 人 員 考 績 法 第 二 條 規 定 ： 「 公 務 人 員 之 考 績 ， 應 本 綜 覈 名 實 、 信 賞 必 罰

之 旨 ， 作 準 確 客 觀 之 考 核 」 。 據 高 雄 縣 政 府 警 察 局 所 提 供 相 關 資 料 顯 示 ， 該 局 交 通

警 察 隊 警 員 黃 厚 福 曾 於 九 十 一 年 八 月 八 日 以 高 警 人 ○ 九 一 ○ ○ 三 一 五 一 五 號 函 核 定

黃 厚 福 因 「 工 作 績 優 ， 執 行 立 法 院 第 五 屆 第 一 會 期 期 間 擔 任 部 長 人 身 安 全 隨 扈 ， 著

有 功 績 」 ， 予 以 記 功 二 次 。 復 據 本 院 詢 問 高 雄 縣 政 府 警 察 局 交 通 警 察 隊 警 員 黃 厚 福

（ 內 政 部 部 長 余 政 憲 南 部 寓 所 隨 扈 ） 略 以 ： 「 （ 工 作 範 圍 在 ） 南 部 七 縣 市 ， 沒 有 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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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 北 當 隨 扈 ， 部 長 未 回 南 部 ， 我 做 南 部 官 邸 安 全 （ 維 護 ） 」 。 經 核 警 員 黃 厚 福 未 曾

在 立 法 院 開 會 期 間 任 部 長 隨 扈 ， 該 局 竟 核 定 黃 厚 福 因 「 工 作 績 優 ， 執 行 立 法 院 第 五

屆 第 一 會 期 期 間 擔 任 部 長 人 身 安 全 隨 扈 ， 著 有 功 績 」 ， 予 以 記 功 二 次 ， 考 核 不 實 ，

核 與 公 務 人 員 考 績 法 第 二 條 規 定 有 違 ， 確 有 違 失 。  

四 、 內 政 部 警 政 署 為 指 揮 監 督 全 國 警 察 機 關 之 主 管 機 關 ， 對 安 全 警 衛 隨 扈 之 派 遣 ， 不 僅 違 反

相 關 規 定 ， 亦 未 建 立 審 核 機 制 ， 致 內 部 審 核 顯 欠 周 延 嚴 謹 ， 亦 失 公 帄 ； 且 該 署 自 精 省 後

迄 未 就 台 灣 地 區 二 十 五 縣 （ 市 ） （ 政 府 ） 警 察 局 之 安 全 警 衛 （ 隨 扈 ） 派 遣 訂 定 規 範 準 則 ，

俾 供 所 屬 二 十 五 縣 （ 市 ） （ 政 府 ） 警 察 局 訂 定 相 關 法 令 之 審 核 標 準 依 據 ， 難 卸 違 失 之 責 ；

另 內 政 部 又 未 能 有 效 規 範 所 屬 警 政 署 之 安 全 警 衛 隨 扈 派 遣 以 及 檢 討 目 前 安 全 警 衛 隨 扈

派 遣 之 相 關 缺 失 ， 亦 有 監 督 不 周 之 咎 ：   

依 內 政 部 組 織 法 第 五 條 規 定 ： 「 內 政 部 設 警 政 署 ， 掌 理 全 國 警 察 行 政 事 務 ， 統 一

指 揮 、 監 督 全 國 警 察 機 關 ， 執 行 警 察 任 務 ； 其 組 織 以 法 律 定 之 。 」 次 依 內 政 部 警 政 署

組 織 條 例 第 二 條 規 定 ： 「 內 政 部 警 政 署  ( 以 下 簡 稱 本 署 ) 承 內 政 部 部 長 之 命 ， 執 行 全

國 警 察 行 政 事 務 ， 統 一 指 揮 、 監 督 全 國 警 察 機 關 執 行 警 察 任 務 。 」 復 依 警 察 法 第 四 條

規 定 ： 「 內 政 部 掌 理 全 國 警 察 行 政 ， 並 指 導 監 督 各 直 轄 市 警 政 、 警 衛 及 縣  ( 市 ) 警 衛

之 實 施 。 」 依 前 揭 規 定 ， 內 政 部 掌 理 全 國 警 察 行 政 ， 該 部 設 警 政 署 掌 理 全 國 警 察 行 政

事 務 ， 統 一 指 揮 、 監 督 全 國 警 察 機 關 。 是 有 關 內 政 部 警 政 署 對 安 全 警 衛 隨 扈 之 派 遣 ，

不 僅 違 反 相 關 規 定 ， 亦 未 建 立 審 核 機 制 ， 致 內 部 審 核 顯 未 周 延 嚴 謹 ， 亦 失 公 帄 ； 且 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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署 自 精 省 後 迄 未 就 台 灣 地 區 二 十 五 縣 （ 市 ） （ 政 府 ） 警 察 局 之 安 全 警 衛 （ 隨 扈 ） 派 遣

訂 定 規 範 準 則 ， 俾 供 所 屬 二 十 五 縣 （ 市 ） （ 政 府 ） 警 察 局 訂 定 相 關 法 令 之 審 核 標 準 依

據 ， 難 卸 違 失 之 責 ； 另 內 政 部 又 未 能 有 效 規 範 所 屬 警 政 署 之 安 全 警 衛 隨 扈 派 遣 以 及 檢

討 目 前 安 全 警 衛 隨 扈 派 遣 之 相 關 缺 失 ， 致 發 生 上 述 調 查 意 見 各 項 違 失 ， 違 反 警 衛 派 遣

作 業 規 定 、 行 政 院 限 制 所 屬 公 務 人 員 借 調 及 兼 職 要 點 、 警 察 機 關 臨 時 支 援 業 務 人 員 管

制 作 業 規 定 、 立 法 委 員 行 使 職 權 保 護 辦 法 、 貨 物 稅 條 例 、 使 用 牌 照 稅 法 、 汽 車 燃 料 使

用 費 徵 收 及 分 配 辦 法 、 警 察 機 關 外 勤 員 警 超 勤 加 班 費 核 發 要 點 以 及 公 務 人 員 考 績 法 等

法 令 ，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內 政 部 不 但 未 能 有 效 規 範 ， 難 辭 監 督 不 周 之 咎 ； 且 本 身 亦 長 期 違

反 前 揭 規 定 ， 未 依 規 定 借 調 安 全 警 衛 隨 扈 ， 不 當 使 用 專 供 公 共 安 全 用 途 之 警 備 車 ， 致

誤 導 小 部 分 其 他 機 關 首 長 亦 跟 進 借 調 隨 扈 ， 亦 難 卸 違 失 之 責 。  

綜 上 所 述 ， 內 政 部 警 政 署 對 安 全 警 衛 （ 隨 扈 ） 之 派 遣 ， 不 僅 違 反 相 關 規 定 ， 審 核 機

制 顯 欠 周 延 嚴 謹 ， 亦 欠 公 帄 ； 內 政 部 又 未 能 有 效 規 範 所 屬 警 政 署 之 安 全 警 衛 （ 隨 扈 ） 派

遣 以 及 檢 討 相 關 缺 失 ， 亦 有 監 督 不 周 之 咎 ； 且 該 部 部 長 余 政 憲 竟 率 先 違 反 規 定 ， 未 能 以

身 作 則 ， 其 隨 扈 派 遣 或 「 以 電 話 通 知 」 、 「 借 調 隨 扈 」 、 「 超 額 派 遣 隨 扈 」 、 「 隨 扈 加

班 未 核 實 報 支 、 記 功 考 核 未 實 」 等 ， 核 與 相 關 規 定 未 合 ； 經 濟 部 、 教 育 部 、 國 防 部 及 中

央 銀 行 未 依 「 中 央 政 府 機 關 首 長 及 特 定 人 士 安 全 警 衛 派 遣 作 業 規 定 」 之 規 定 而 自 行 派 遣

其 機 關 首 長 之 安 全 警 衛 或 隨 扈 ； 內 政 部 部 長 余 政 憲 之 林 、 張 二 員 隨 扈 、 交 通 部 部 長 林 陵

三 之 梁 員 隨 扈 以 及 教 育 部 部 長 黃 榮 村 之 隨 扈 除 違 反 「 中 央 政 府 機 關 首 長 及 特 定 人 士 安 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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警 衛 派 遣 作 業 規 定 」 外 並 與 「 行 政 院 限 制 所 屬 公 務 人 員 借 調 及 兼 職 要 點 」 四 、 以 及 「 警

察 機 關 臨 時 支 援 業 務 人 員 管 制 作 業 規 定 」 三 、 等 相 關 規 定 有 違 等 均 涉 有 違 失 ， 爰 依 監 察

法 第 二 十 四 條 規 定 ， 提 案 糾 正 。  

 

 

 

 

 

 

提 案 委 員 ：  

 

 

 

中 華 民 國 九 十 三 年 六 月  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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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表 一 、 行 政 院 所 屬 各 部 會 首 長 及 特 定 人 士 目 前 安 全 警 衛 （ 隨 扈 ） 派 遣 情 形 及 工 作 範 疇 調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查 表  

附 表 二 、 行 政 院 所 屬 各 部 會 首 長 、 特 定 人 士 安 全 警 衛 （ 隨 扈 ） 派 遣 及 工 作 範 疇 明 細 表  

附 表 三 、 內 政 部 警 政 署 暨 所 屬 警 察 機 關 目 前 被 借 調 警 員 擔 任 安 全 警 衛 （ 隨 扈 ） 情 形 調 查 表  

附 表 四 、 內 政 部 警 政 署 暨 所 屬 警 察 機 關 員 警 目 前 擔 任 安 全 警 衛 （ 隨 扈 ） 而 占 其 他 警 察 機 關 職

缺 情 形 調 查 表  

附 表 五 、 行 政 院 所 屬 各 部 會 首 長 隨 扈 警 衛 派 遣 之 態 樣 一 覽 表  

附 表 六 、 台 灣 地 區 各 縣 （ 市 ） （ 政 府 ） 警 察 局 目 前 派 遣 正 副 首 長 、 議 長 及 特 定 人 士 之 安 全 警

衛 （ 隨 扈 ） 情 形 及 工 作 範 疇 調 查 表  

附 表 七 、 台 灣 地 區 各 縣 （ 市 ） （ 政 府 ） 警 察 局 目 前 派 遣 正 副 首 長 、 議 長 及 特 定 人 士 之 安 全 警

衛 （ 隨 扈 ） 情 形 分 析 一 覽 表  

附 表 八 、 台 灣 地 區 各 縣 （ 市 ） （ 政 府 ） 警 察 局 （ 九 十 三 年 五 月 十 二 日 ） 派 遣 立 法 委 員 之 安 全

警 衛 （ 隨 扈 ） 情 形 一 覽 表  

 


